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04號

上  訴  人  晴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秀珊  

訴訟代理人  黃文進律師

被 上訴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韓國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

113年3月5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344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0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

行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1萬5,766元，

及自民國112年7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暨自民國112年7月12日起至被上訴人返還占用如附

圖編號A所示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54.90

平方公尺）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依上開占用面積，乘以

上開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5，再除以12計算之金

額。

三、其餘上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60分之1，餘由上訴人

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於第二審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

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為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

用第256條所明定。查上訴人起訴時主張被上訴人之地上物

無權占用伊所有土地面積52.65平方公尺（面積、位置均以

實際測量為準），因此獲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依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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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拆

除地上物，並將占用土地返還予伊，另應給付伊起訴前5年

之不當得利新臺幣（下同）33萬1,592元本息，暨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所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

5,527元（見原審卷11-13頁）。嗣經本院囑託臺中市豐原地

政事務所測量後，上訴人乃依測量結果，將占用系爭土地之

面積明確記載為54.90平方公尺，請求起訴前之不當得利金

額確定為34萬5,763元本息，及按月給付金額確定為5,763元

（見本院卷201-202頁），經核上訴人於原審、本院均主張

無權占有位置、面積以實際測量為準，其因本院囑託測量結

果而明確記載無權占有面積及確定不當得利金額，應係更正

其法律上及事實上之陳述，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在伊所有坐落臺中市○○區○○段

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段00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

上興建電塔（線路及電塔號碼分別為「天輪-翁子線、

058」，現改編為「馬鞍-潭南線、＃43」，下稱系爭電

塔），並設置壘石坡崁（與系爭電塔合稱系爭地上物）無權

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編號（A）（下稱編號A）所示位置，占

用面積54.90平方公尺，妨害伊使用系爭土地，被上訴人因

此每月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5,763元，致伊受有損

害，伊自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自民國107年6月10日起至112

年6月9日止，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所占用土地

之日止，每月以5,763元計算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

情。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規定，求

為命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所占用土地，及給付上

訴人合計34萬5,763元本息，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返還所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5,763元之判決

（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更

正其聲明及陳述如前）。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

上訴人應將系爭地上物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返還予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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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㈢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4萬5,763元，及其中33萬

1,592元自112年7月12日起，其餘1萬4,171元自變更聲明暨

準備二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均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應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

前項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5,763元。

二、被上訴人則以：電業法第51條為民法第820條之特別規定，

不須得全體共有人同意為必要，而系爭土地於60年3月31日

原為訴外人○○○、○○○共有（應有部分依序各4/10、

6/10），○○○為系爭土地之單獨占用人，○○○於60年7

月17日簽立土地使用承諾書（下稱系爭承諾書），同意將部

分系爭土地（面積約17.545坪，換算為58平方公尺）供伊興

建系爭電塔，伊因此給付○○○補償費1萬1,930.6元，係依

106年1月26日修正前電業法（下稱舊電業法）第51條規定

（下稱系爭規定），合法興建系爭電塔，並於64年9月間完

工，非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又○○○同意提供系爭土地施設

系爭地上物，未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但上訴人於62年間在系

爭土地上興建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段000巷0號廠

房（下稱系爭廠房）時，未將位在系爭廠房西北側之系爭電

塔所在位置列入廠區，依系爭廠房之位置，已具備使第三人

知悉之公示作用，應與不動產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之效果等量

齊觀，上訴人自78年5月17日輾轉自○○○取得系爭土地所

有權，基於「債權物權化」法理，其應受系爭承諾書之拘

束。縱認伊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因上訴人興建系爭廠房時刻

意避開系爭電塔位置，而○○○為上訴人之股東，並與

○○○為兄弟，顯然知悉被上訴人在系爭土地施設系爭地上

物，且自62年1月10日系爭廠房完成迄本件起訴前，從未對

伊興建系爭電塔之事，表示異議，且系爭電塔為供應臺中市

豐原區及潭子區（下稱系爭供電地區）電力重要輸電線路，

一旦拆除，事實上無其他適當土地取代，將造成系爭供電地

區廣大用戶無電可用，影響民生用電及經濟之發展深鉅，縱

得以遷移，所需工程款高達6823萬7,000元，而系爭電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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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僅占用54.90平方公尺，上訴人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有

違民法第148條規定。如伊應給付不當得利，依系爭土地附

近為農業區，交通不便，低度經濟開發等情，應以申報地價

年息3％計算，較為適當等情，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

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108-110頁、217頁）：

　㈠源民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源民安公司）設立於59年2

月17日，當時之董事長為○○○、常務董事為○○○，而

○○○與○○○為兄弟關係，且其等住址相同。嗣源民安公

司於106年6月16日變更名稱為晴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源民

安公司與上訴人係同一法人（見原審卷第69-76頁經濟部商

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

　㈡系爭土地重測前為○○段000-0地號，於60年3月31日之所有

權人為○○○、○○○（應有部依序為6/10、4/10）。嗣

○○○於61年8月9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其應有部分4/10移轉登

記予訴外人○○○；○○○於75年2月21日以出典為原因將

其應有部分6/10移轉登記予○○○，而○○○則於78年5月

17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源民安公司（見原審卷65-68

頁土地登記總簿節本、臺灣省臺中縣第一類土地登記簿勝

本、233-261頁、279-284頁臺中市豐原地政務所函附之系爭

土地登記謄本、地籍異動索引、人工登記舊簿）。

　㈢系爭承諾書記載承諾人○○○願將所有系爭土地中面積

17.545坪、補償費每坪單價680元提供予被上訴人作為電塔

基地之用，並於第2條約定「本承諾書以台灣電力公司需用

上列土地期間為有效期間。」、第3條約定「承諾人不得在

上列用地範圍內耕作或作其他任何用途。」、第4條約定

「依前條所定承諾人不能在建立電塔基地範圍內作任何用途

因而減收由台灣電力公司一次付給承諾人1萬1,930.6元整作

為減收之補償費由承諾人另行出具收款收據。」等語（見原

審卷91頁土地使用承諾書）。

　㈣系爭電塔之線路及電塔號碼分別為「天輪-翁子線、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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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已改編為「馬鞍〜潭南線、＃43」），係被上訴人於64

年9月間在系爭土地及相鄰土地上興建完成，其占有使用系

爭土地之範圍如編號（A）所示、面積54.9平方公尺（見原

審卷77-81頁照片、財產清冊、地籍航照套繪圖、本院卷185

頁土地複丈成果圖）。

　㈤源民安公司於62年1月10日在系爭○○段000-0地號土地及相

鄰同段000-0地號土地上興建完成系爭廠房，並於62年6月9

日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而系爭廠房並未使用系爭鐵

塔基地（見原審卷93-107頁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建物平面

圖）。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主張伊所有系爭土地（重測前為○○段000-0地

號），遭被上訴人施設之系爭地上物占用如編號A所示部分

（面積54.90平方公尺），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不爭執

事項⒈⒉⒋），堪信為真實。

　㈡上訴人復主張被上訴人無權占有系爭土地，並獲有不當得

利，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兩造爭執項

為：⒈被上訴人是否無權占有系爭土地：⑴系爭承諾書是否

真正?⑵被上訴人設置系爭電塔是否符合系爭規定或98年1月

23日修正前民法（下稱舊民法）820條之規定?⑶本件有無債

權物權化之適用?⒉如系爭電塔係無權占用，上訴人請求拆

除系爭電塔返還占用土地，是否違反民法第148條規定?⒊上

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多少?

　㈢被上訴人是否無權占有系爭土地?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為民法第767條第1項

所明定。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

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

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

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

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511號判決參照）。查上訴人為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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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之所有權人，且被上訴人不爭執占有系爭土地，僅以非

無權占有為抗辯，依上開說明，自應由被上訴人就其占有之

正當權源負舉證之責。

　⒉系爭承諾書是否真正?

　⑴按當事人提出之私文書，必先證其真正，始有形式之證據

力，此形式之證據力具備後，法院就其中記載調查是否與待

證事項有關，始有實質之證據力。且私文書之真正，如他造

當事人有爭執者，則舉證人應負證明其真正之責（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上字第93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兩造均不爭執系

爭電塔係被上訴人於64年9月間在系爭土地及鄰地興建完成

（見不爭執事項⒋），而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土地原共有人

○○○已承諾伊得在系爭土地設置系爭電塔等語，並提出系

爭承諾書為證（見原審卷91頁），已為上訴人所否認，並爭

執該承諾書形式上真正，依上說明，自應由被上訴人負證明

該承諾書真正之責。

　⑵觀之被上訴人所提出因興建系爭電塔所取得之3份承諾書

（見原審卷91頁、333頁、335頁），其中1份即系爭承諾書

之立書人為○○○，另1份承諾書之立書人為吳盛才，並由

○○○為證明人（下稱吳盛才承諾書），第3份則無任何

○○○之簽名；而系爭承諾書與吳盛才承諾書上之○○○簽

名，其結構、運筆、神韻，以肉眼觀之，已有明顯不同。又

兩造均不爭執上訴人設立時，○○○為常務董事，○○○是

董事長（見不爭執事項⒈），而依本院向臺中市政府經濟發

展局函調之上訴人登記卷宗（見本院卷231頁），得知上訴

人分別於61年11月5日召開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61年11月

29日召開董事會、64年4月12日召開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

64年5月16日召開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時，均由○○○負責

記錄。經綜觀上開會議決議錄上之手寫文字，筆劃清瘦、線

條柔和，筆跡明顯娟秀細膩（見公司登記案卷第7-12、17-

23頁）。再比對吳盛才承諾書與上開決議錄上「○○○」之

筆跡，亦屬筆劃清瘦、線條柔和、字體工整，娟秀細膩，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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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發」一字簽名方式，均以簡體或較少之筆劃，筆跡大

致雷同；然系爭承諾書上「○○○」簽名筆跡之筆劃粗曠、

線條陽剛、字體較為潦草，以肉眼辨識即可看出與上開決議

錄及吳盛才承諾書上之「○○○」簽名特徵明顯不同，尚難

認系爭承諾書確為○○○所親自簽名。

　⑶被上訴人雖聲請證人○○○即○○○長子證明系爭承諾書為

真正。而證人○○○於原審審理時固證稱：系爭承諾書上

○○○的筆跡、印文與伊父親之簽名、印文相似等語，然證

人○○○雖有看過○○○簽名，但沒有看過系爭承諾書上

○○○簽名，僅以系爭承諾書上「尤」字的樣式來推測為

○○○所簽名，其從未看過系爭承諾書上○○○之印章及印

文，而○○○於○○○簽署系爭諾書時，年僅7歲，且不清

楚○○○之土地位在何處，亦不知○○○將土地提供被上訴

人興建系爭鐵塔等情，亦據其陳明在卷（見原審卷270-273

頁），顯見○○○並未在場見聞○○○簽署系爭承諾書之經

過，且當時其尚年幼，亦未提出相同時期之筆跡、印文供其

比對，則所為證詞顯不足以證明系爭承諾書上「○○○」之

印文、簽名，確為○○○親自簽名與用印。此外，被上訴人

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承諾書為真正，依上說明，自不

得採為本件判決基礎。

　⒊被上訴人是否合法設置系爭電塔?

　⑴關於設置系爭電塔是否符合系爭規定：

　①按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為

憲法第143條第1項所明定。而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財產權應

予保障，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

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俾

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釋字第732號解釋參照）。又系爭規定：電業於必要時，得

在地下、水底、私有林地或他人房屋上之空間，或無建築物

之土地上設置線路，但以不妨礙其原有之使用及安全為限，

並應於事先書面通知其所有人或占有人，如所有人或占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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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異議，得申請地方政府許可先行施工，並應於施工5日

前，以書面通知所有人或占有人。故電業所設置之項目為

「線路」，且符合「必要時」及「不妨礙其原有使用及安

全」之實質要件，並履行「事先書面通知其所有人或占有

人」之程序，方可在無建築物之土地上設置線路。

　②上訴人主張系爭規定所稱「線路」不包含電塔，固為被上訴

人所爭執。然系爭規定之文義明確規範其電業設備乃指「設

置線路」，但電業法就「線路」之定義並無明文規範，又依

該條明定「地下」、「水底」、「房屋上之空間」、「無建

築物之土地上」，並須以「不妨害其原有之使用及安全為

限」，充其量應僅能解釋此部分條文乃規範電業之「線路」

無害通過土地或房屋上下空間之情形。且基於對人民財產權

限制及侵害之法律應有明確規定之法律精神，自不能任意擴

張解釋「線路」包含使用土地表面設置電塔之情形。又對照

舊電業法第50條（即修正後電業法38條）規定：電業因工程

上之必要，得使用河川、溝渠、橋樑、堤防、道路、公有林

地及其他公共使用之土地，但以不妨礙其原有效用為限，並

應於事先通知其主管機關。參照電業法於106年1月26日修正

第38條之立法理由係：「依使用土地狀況不同，區分為直接

使用土地及使用土地上空、地下，分列於本條及第39條規

定」（見本院卷61-62頁），可知舊電業法第50條乃係規範

「電業需用土地之要件」、系爭規定（即修正後電業法38

條）則係規範「無害通過線路之要件」。且就修正後第39條

文字修正為：「得於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之上空及地下設

置線路」，即明確指出係「上空」、「地下」，其立法理由

為：「將空間範圍依實際需要限制於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

之上空及地下，以資明確」（同上卷頁），堪認系爭規定所

稱線路，應係指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之情形。本件

被上訴人所設置系爭電塔乃係使用系爭土地之地面，顯非使

用土地「上空」或「地下」，依上說明，已難遽認系爭電塔

屬系爭規定之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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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被上訴人雖援引「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原名稱：「屋外

供電線路裝置規則」，於102年10月14日更名為「電業供電

線路裝置規則」，再於106年10月24日更名，下稱輸配電規

則）第7條第1款、第54款及電業法第2條第16款、第14條規

定，辯稱：舊電業法第51條之線路應包括支撐物即系爭鐵

塔，已為上訴人所爭執。而輸配電規則係依舊電業法第34條

授權而來，嗣因電業法於106年1月26日修正公布，而輸配電

規則法源依據為電業法第25條第1項，乃將同屬規範輸配電

業設備相關之「變電所裝置規則」及「電業控制設備裝置規

則」參採納入修正。觀之77年2月8日修正公布之輸配電規則

第3條名詞定義第2款「塔線」、第3款「供電線路」，與現

行輸配電規則第7條第1款「供電線路」、第54款「支持物」

之用詞定義並不相同，且輸配電規則於102年10月14日新增

第2條規定（立法目的）已說明係為提供人員從事裝設、操

作，或維護電業之供電線路、通訊線路及相關設備時之實務

安全防護，包括對從業人員和民眾安全基本規範，其制定之

目的係為求電業設備裝設、操作，或維護之標準化，所訂立

之作業規範，故該規則所為之名詞定義，尚難援引為其母法

即電業法相關名詞之解釋。至電業法第2條用詞字義第16款

「電力網」及第18款「線路」之定義，則均核係現行法之定

義，為舊電業法所無，自無從以現行法之定義，據以反推系

爭規定之線路包括「電塔」。

　④況且，如認系爭規定之「線路」包括設置系爭電塔，則無異

允許電業在必要時，逕得在他人無建築物之土地上設置電

塔，而不需經由徵收或價買之程序，此顯非系爭規定立法目

的之所在，並嚴重侵犯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再者，電

塔之設置本身即已變更土地原來使用之狀態，如認系爭規定

定所稱之「線路」，包括電塔在內，則豈有可能發生於他人

無建築物之土地上設置電塔，卻不妨礙土地所有人或占有人

原有使用之情形。故系爭規定所稱「線路」，應係指通過他

人土地或建築物之地下、水底或上空之電（纜）線，並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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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電塔在內，否則該條但書之前段豈非成為贅文。據上，系

爭規定所稱之「線路」不包括電塔。

　⑤再者，設置系爭電塔雖屬遠年舊事，縱因舉證困難而降低證

明度，然被上訴人無法證明系爭承諾書之真正，且系爭電塔

雖設立多年，但占有他人土地之原因多端，被上訴人復未能

舉據證明於設置系爭電塔前，已事先以書面通知系爭土地所

有人或占有人，亦無何相關申請地方政府許可先行施工，並

於施工5日前，以書面通知所有人或占有人之相關資料，自

難遽認被上訴人設置系爭電塔之初，已按系爭規定行之。是

其所辯系爭電塔係依系爭規定合法設置，尚難採信。

　⑵關於設置系爭電塔是否符合民法820條規定：　

　①按共有物，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共有人共同管理之。為舊

民法第820條第1項所明定。又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得以

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者，依土

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僅以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

永佃權、地役權或典權等為限。至共有物之出租、出借，乃

共有物之管理行為，並無該條項規定之適用，即應適用民法

第820條第1項之規定，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共有人全體共

同為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070號、最高法院92年度

台上字第173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查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於60年3月31日間，所有權人分別為

○○○及○○○（權利範圍依序為6/10、4/10），為被上訴

人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⒉），而被上訴人並無法提出設

置系爭電塔已取得地主○○○、○○○同意之證明，亦不符

民法第820條所定之要件。

　⑶至被上訴人雖抗辯本件有債權物權化之適用云云，然被上訴

人既無法證明與原地主○○○、○○○間有一定合法使用系

爭土地之債權關係存在，自無探究本件有無適用債權物權化

之必要，併予敘明。

　⒋據上，被上訴人未能證明取得系爭土地所有人○○○、

○○○之同意，或依系爭規定合法在系爭土地設置系爭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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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其無占有系爭土地合法權源，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無

權占有系爭土地，應堪採信。

　㈣上訴人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占有之土地，是否違反民法

第148條規定?

　⒈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

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民法第

148條所明定。又所謂權利濫用，係指外觀上徒具權利行使

之形式，實質上違背法律之根本精神，亦即與權利之社會作

用及其目的相背馳，應客觀觀察一切具體情事，尤應綜合權

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

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判斷。而權利人在相當期間

內不行使其權利，依特別情事，足以引起義務人之正當信

賴，認為權利人不欲行使其權利，或不欲義務人履行其義

務，或以此信賴為其行為之基礎，按一般社會通念，應對義

務人加以保護，即認權利人所行使之權利，不發生應有之效

果，此乃源於誠信原則之權利失效原則（最高法院112年度

台上字第252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早已知悉系爭鐵塔建置在系爭土地迄

今，卻於50年後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占有土地，有違民

法第148條規定，而為權利濫用等語，固為上訴人所爭執。

然查上訴人於62年6月9日在系爭土地上興建完系爭建物，為

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⒌），可見上訴人容任系爭電

塔設在系爭土地存在長達50年，而未行使物上請求權。再

者，上訴人在系爭土地西側沿著地界線建造圍牆，卻至系爭

電塔處突向內退縮而形成截角，系爭電塔東南側與圍牆之界

線相契合，經本院勘驗及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測量結果相

符，有勘驗筆錄、照片、附圖可佐（見本院卷153-168頁、

185頁）。且觀現場照片，系爭建物及圍牆均已老舊，部分

圍牆復有脫落、破損，顯已年代久遠，可見上訴人於系爭建

物興建之際，應已知悉系爭電塔設置在系爭土地，並刻意避

開系爭電塔所在位置興建圍牆，足使被上訴人信賴上訴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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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其占有系爭土地。

　⒊再被上訴人抗辯系爭電塔僅占用54.90平方公尺，若予拆

除，上訴人所得利益甚微，但對他人及社會造成極水損失等

語，亦為上訴人所爭執。而被上訴人主張系爭電塔為輸電鐵

塔，係自天輪及馬鞍電廠輸送電力至新社、上城、潭南3所

變電所，供應北屯區等6行政區，影響戶數達7萬3,973戶，

目前仍供電使用中，如需遷移，除用地取得不易外，因系爭

電塔為角度塔（線路轉角處），若改遷移他處，須將前、後

電塔一併納入考量並辦理導線更換作業，評估遷改建預計費

用為9105萬元等情，有被上訴人提出之工作單、鐵塔用地土

地買賣契約書影本都市地價指數、被上訴人之台中區營業處

函、大甲溪發電廠函為證（見本院卷133-149頁），而上訴

人並不爭執上開證據形式之真正，復表示：遷移電塔費用之

計算，被上訴人是專業的等語（見本院卷107頁、206頁），

堪認被上訴人本於其專業而對系爭電塔遷移所需費用之計

算，有參考價值。另上訴人固主張因被上訴人設置系爭電

塔，影響系爭土地交易價值、開發使用，應參酌臺中市辦理

公共工程拆遷建築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依拆系爭電塔周圍

之建物，而需給予補償費1億3,359元云云，為被上訴人所爭

執，且上訴人復未提出因設置系爭電塔有何拆除上訴人建物

之情事，更無相關之舉證，自難憑採。又被上訴人在系爭土

地上設置系爭電塔，對上訴人之所有權行使固非無影響；然

系爭電塔占有系爭土地之位置僅在西北角落，占有之面積僅

54.90平方公尺，於系爭土地占比甚微，並為上訴人以圍牆

將之區隔在其廠區外，可見系爭電塔對上訴人使用系爭土地

之影響不大。何況，上訴人以系爭土地連同其他土地建物，

尚能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3億6000萬元予新光銀行，有建物

登記第二類謄本可稽（見原審卷93-100頁），則縱有系爭電

塔之存在，對上訴人能否借貸不生影響或影響甚微。故如將

系爭電塔拆除，對上開地區廣大用電戶及公共利益造成之損

害，顯然遠大於上訴人所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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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⒋據上各情，上訴人既逾50年長時間不行使其權利，且外觀上

　　足以引起被上訴人之正當信賴，且拆除系爭電塔對他人及公

　　共利益之損害，遠大於上訴人所得利益，依上說明，應認上

　　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電塔，違反民法第148條規定。

　　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上

訴人拆除系爭電塔，並返還占用部分土地，為無理由。

　㈤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於所有權人行使所有權

不符民法第148條規定，致限制其權利之行使，不得訴請占

有人拆除地上物並返還土地情形，占有人與受讓土地所有權

之第三人間，究無任何法律關係，卻因而可使用土地而受利

益，致第三人對該土地之使用收益或處分權能受限制而受損

害，第三人自非不得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占有人返還

不當得利，以平衡保障其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上字第154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無權占有他人

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其

數額則由法院參考土地申報地價、土地位置、工商業繁榮之

程度、占有人使用土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以為酌定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

上訴人無權占有系爭土地，雖因上訴人違反民法第148條規

定，而限制其所有權，致不能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

並返還占有之土地，但兩造間究無任何法律關係，被上訴人

卻可使用系爭土地而受利益，依上說明，上訴人依不當得利

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起訴前5年，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之翌日起至返還所占有土地之日止，所獲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自屬有據。

　⒉次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

價年息10%為限，土地法第9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土地及

建物之總價額，土地價額依法定地價，即土地所有權人依土

地法所申報之地價，建築物價額則依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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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估定之價額，此觀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及土地法第148

條規定自明。在平均地權條例施行區域，則係指土地所有權

人於地政機關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之公告申報期

間內自行申報之地價，如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

價者，即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平均地權條例第16

條亦有明定。又基地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申報地價為基礎

外，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承租人利用

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

為決定，並非必達申報總地價年息10%最高額（最高法院68

年台上字第3071號裁判參照）。查系爭土地位處郊區，須經

由豐勢路2段489巷對外連接豐勢路，週邊有少數建物，其餘

大多為農業使用，未有商業活動等情，有地圖、現場照片可

參（見本院卷159-168頁）。本院審酌被上訴人為發電、售

電業者，其以系爭電塔占有系爭土地供電，固有營利性質，

然該電塔為系爭供電地區電力重要輸電線路，業據被上訴人

提出之電力輸電線路、導引表、地籍圖資為證（見原審卷83

頁、317-328頁），顯具相當公益性，而系爭電塔在系爭土

地位置呈三角型，致令上訴人系爭土地之方正性受有影響，

再參酌當地繁榮程度、經濟活動情況、交通便利性及生活機

能度等情，應以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為適當，上訴人主張按鄰近區域實價登錄之租金

計算每月不當得利金額5,763元，顯然過高，被上訴人主張

應按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3%，則屬過低，均無可採。又系

爭土地107年、109年、111年每平方公尺之申報地價依序為

1,360元、1,120元、960元，有地價第二類謄本、公告地價

查詢資料可稽（見本院卷307-312頁）。而地主應每2年，於

主管機關辦理規定地價程序公告時，申報地價1次，此觀平

均地權條例第14條至第16條規定即明，是108年、110年每平

方公尺即無須申報地價，仍各與107年、109年申報地價相

同，依序為1,360元、1,120元。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

給付起訴前5年即自107年6月10日起至112年6月9日，計1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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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6元（計算式如附表所示），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返還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依上開占用面積，乘以

系爭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5，再除以12計算之金

額範圍內之不當得利，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

據，不應准許。

　㈥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萬

5,76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7月12日（見原

審卷4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請求

被上訴人自112年7月12日起至返還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

付依上開占用面積，乘以系爭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百分

之5，再除以12計算之金額，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

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

物，並返還占用之土地予上訴人，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從

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

洽，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

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本

件不得上訴第三審，判決後即告確定，自無假執行宣告之必

要，上訴人假執行之聲請，應予駁回。至原審就上開不應准

許部分，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

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

分上訴。

　㈦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法　官　高英賓

　　　　　　　　　　　　　　　　　　　法　官　莊宇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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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上訴。　　　　　　　　　　　　 

　　　　　　　　　　　　　　　　　　　書記官　謝安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附表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

占用面積 54.9㎡

土地價額（元/㎡） 107年至108年：1,360元

109年至110年：1,120元

111年至112年：960元

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 107年6月10日起至112年6月9日，計1萬5,766元

　㈠107年6月10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2,085元

　　計算式：（54.9㎡×1,360元×0.05×6/12）＋（54.9

㎡×1,360元×0.05×1/12×21/30）

　㈡108年：3,733元

　　計算式：54.9㎡×1,360元×0.05×1

　㈢109年至110年：6,149元　

　　計算式：54.9㎡×1,120元×0.05×2　

　㈣111年：2,635元

　　計算式：54.9㎡×960元×0.05×1　　

　㈤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6月9日：1,164元　

　　計算式：（54.9㎡×960元×0.05×5/12）＋（54.9㎡

×960元×0.05×1/1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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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04號
上  訴  人  晴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秀珊  
訴訟代理人  黃文進律師
被 上訴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韓國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3月5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34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0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1萬5,766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2年7月12日起至被上訴人返還占用如附圖編號A所示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54.90平方公尺）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依上開占用面積，乘以上開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5，再除以12計算之金額。
三、其餘上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60分之1，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於第二審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為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第256條所明定。查上訴人起訴時主張被上訴人之地上物無權占用伊所有土地面積52.65平方公尺（面積、位置均以實際測量為準），因此獲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拆除地上物，並將占用土地返還予伊，另應給付伊起訴前5年之不當得利新臺幣（下同）33萬1,592元本息，暨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所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5,527元（見原審卷11-13頁）。嗣經本院囑託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測量後，上訴人乃依測量結果，將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明確記載為54.90平方公尺，請求起訴前之不當得利金額確定為34萬5,763元本息，及按月給付金額確定為5,763元（見本院卷201-202頁），經核上訴人於原審、本院均主張無權占有位置、面積以實際測量為準，其因本院囑託測量結果而明確記載無權占有面積及確定不當得利金額，應係更正其法律上及事實上之陳述，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在伊所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段00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上興建電塔（線路及電塔號碼分別為「天輪-翁子線、058」，現改編為「馬鞍-潭南線、＃43」，下稱系爭電塔），並設置壘石坡崁（與系爭電塔合稱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編號（A）（下稱編號A）所示位置，占用面積54.90平方公尺，妨害伊使用系爭土地，被上訴人因此每月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5,763元，致伊受有損害，伊自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自民國107年6月10日起至112年6月9日止，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所占用土地之日止，每月以5,763元計算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情。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所占用土地，及給付上訴人合計34萬5,763元本息，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所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5,763元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更正其聲明及陳述如前）。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地上物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返還予上訴人。㈢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4萬5,763元，及其中33萬1,592元自112年7月12日起，其餘1萬4,171元自變更聲明暨準備二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均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應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前項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5,763元。
二、被上訴人則以：電業法第51條為民法第820條之特別規定，不須得全體共有人同意為必要，而系爭土地於60年3月31日原為訴外人○○○、○○○共有（應有部分依序各4/10、6/10），○○○為系爭土地之單獨占用人，○○○於60年7月17日簽立土地使用承諾書（下稱系爭承諾書），同意將部分系爭土地（面積約17.545坪，換算為58平方公尺）供伊興建系爭電塔，伊因此給付○○○補償費1萬1,930.6元，係依106年1月26日修正前電業法（下稱舊電業法）第51條規定（下稱系爭規定），合法興建系爭電塔，並於64年9月間完工，非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又○○○同意提供系爭土地施設系爭地上物，未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但上訴人於62年間在系爭土地上興建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段000巷0號廠房（下稱系爭廠房）時，未將位在系爭廠房西北側之系爭電塔所在位置列入廠區，依系爭廠房之位置，已具備使第三人知悉之公示作用，應與不動產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之效果等量齊觀，上訴人自78年5月17日輾轉自○○○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基於「債權物權化」法理，其應受系爭承諾書之拘束。縱認伊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因上訴人興建系爭廠房時刻意避開系爭電塔位置，而○○○為上訴人之股東，並與○○○為兄弟，顯然知悉被上訴人在系爭土地施設系爭地上物，且自62年1月10日系爭廠房完成迄本件起訴前，從未對伊興建系爭電塔之事，表示異議，且系爭電塔為供應臺中市豐原區及潭子區（下稱系爭供電地區）電力重要輸電線路，一旦拆除，事實上無其他適當土地取代，將造成系爭供電地區廣大用戶無電可用，影響民生用電及經濟之發展深鉅，縱得以遷移，所需工程款高達6823萬7,000元，而系爭電塔基地僅占用54.90平方公尺，上訴人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有違民法第148條規定。如伊應給付不當得利，依系爭土地附近為農業區，交通不便，低度經濟開發等情，應以申報地價年息3％計算，較為適當等情，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108-110頁、217頁）：
　㈠源民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源民安公司）設立於59年2月17日，當時之董事長為○○○、常務董事為○○○，而○○○與○○○為兄弟關係，且其等住址相同。嗣源民安公司於106年6月16日變更名稱為晴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源民安公司與上訴人係同一法人（見原審卷第69-76頁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
　㈡系爭土地重測前為○○段000-0地號，於60年3月31日之所有權人為○○○、○○○（應有部依序為6/10、4/10）。嗣○○○於61年8月9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其應有部分4/10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於75年2月21日以出典為原因將其應有部分6/10移轉登記予○○○，而○○○則於78年5月17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源民安公司（見原審卷65-68頁土地登記總簿節本、臺灣省臺中縣第一類土地登記簿勝本、233-261頁、279-284頁臺中市豐原地政務所函附之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地籍異動索引、人工登記舊簿）。
　㈢系爭承諾書記載承諾人○○○願將所有系爭土地中面積17.545坪、補償費每坪單價680元提供予被上訴人作為電塔基地之用，並於第2條約定「本承諾書以台灣電力公司需用上列土地期間為有效期間。」、第3條約定「承諾人不得在上列用地範圍內耕作或作其他任何用途。」、第4條約定「依前條所定承諾人不能在建立電塔基地範圍內作任何用途因而減收由台灣電力公司一次付給承諾人1萬1,930.6元整作為減收之補償費由承諾人另行出具收款收據。」等語（見原審卷91頁土地使用承諾書）。
　㈣系爭電塔之線路及電塔號碼分別為「天輪-翁子線、058」（現已改編為「馬鞍～潭南線、＃43」），係被上訴人於64年9月間在系爭土地及相鄰土地上興建完成，其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範圍如編號（A）所示、面積54.9平方公尺（見原審卷77-81頁照片、財產清冊、地籍航照套繪圖、本院卷185頁土地複丈成果圖）。
　㈤源民安公司於62年1月10日在系爭○○段000-0地號土地及相鄰同段000-0地號土地上興建完成系爭廠房，並於62年6月9日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而系爭廠房並未使用系爭鐵塔基地（見原審卷93-107頁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建物平面圖）。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主張伊所有系爭土地（重測前為○○段000-0地號），遭被上訴人施設之系爭地上物占用如編號A所示部分（面積54.90平方公尺），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⒈⒉⒋），堪信為真實。
　㈡上訴人復主張被上訴人無權占有系爭土地，並獲有不當得利，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兩造爭執項為：⒈被上訴人是否無權占有系爭土地：⑴系爭承諾書是否真正?⑵被上訴人設置系爭電塔是否符合系爭規定或98年1月23日修正前民法（下稱舊民法）820條之規定?⑶本件有無債權物權化之適用?⒉如系爭電塔係無權占用，上訴人請求拆除系爭電塔返還占用土地，是否違反民法第148條規定?⒊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多少?
　㈢被上訴人是否無權占有系爭土地?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為民法第767條第1項所明定。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511號判決參照）。查上訴人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且被上訴人不爭執占有系爭土地，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依上開說明，自應由被上訴人就其占有之正當權源負舉證之責。
　⒉系爭承諾書是否真正?
　⑴按當事人提出之私文書，必先證其真正，始有形式之證據力，此形式之證據力具備後，法院就其中記載調查是否與待證事項有關，始有實質之證據力。且私文書之真正，如他造當事人有爭執者，則舉證人應負證明其真正之責（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93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兩造均不爭執系爭電塔係被上訴人於64年9月間在系爭土地及鄰地興建完成（見不爭執事項⒋），而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土地原共有人○○○已承諾伊得在系爭土地設置系爭電塔等語，並提出系爭承諾書為證（見原審卷91頁），已為上訴人所否認，並爭執該承諾書形式上真正，依上說明，自應由被上訴人負證明該承諾書真正之責。
　⑵觀之被上訴人所提出因興建系爭電塔所取得之3份承諾書（見原審卷91頁、333頁、335頁），其中1份即系爭承諾書之立書人為○○○，另1份承諾書之立書人為吳盛才，並由○○○為證明人（下稱吳盛才承諾書），第3份則無任何○○○之簽名；而系爭承諾書與吳盛才承諾書上之○○○簽名，其結構、運筆、神韻，以肉眼觀之，已有明顯不同。又兩造均不爭執上訴人設立時，○○○為常務董事，○○○是董事長（見不爭執事項⒈），而依本院向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函調之上訴人登記卷宗（見本院卷231頁），得知上訴人分別於61年11月5日召開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61年11月29日召開董事會、64年4月12日召開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64年5月16日召開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時，均由○○○負責記錄。經綜觀上開會議決議錄上之手寫文字，筆劃清瘦、線條柔和，筆跡明顯娟秀細膩（見公司登記案卷第7-12、17-23頁）。再比對吳盛才承諾書與上開決議錄上「○○○」之筆跡，亦屬筆劃清瘦、線條柔和、字體工整，娟秀細膩，且其中「發」一字簽名方式，均以簡體或較少之筆劃，筆跡大致雷同；然系爭承諾書上「○○○」簽名筆跡之筆劃粗曠、線條陽剛、字體較為潦草，以肉眼辨識即可看出與上開決議錄及吳盛才承諾書上之「○○○」簽名特徵明顯不同，尚難認系爭承諾書確為○○○所親自簽名。
　⑶被上訴人雖聲請證人○○○即○○○長子證明系爭承諾書為真正。而證人○○○於原審審理時固證稱：系爭承諾書上○○○的筆跡、印文與伊父親之簽名、印文相似等語，然證人○○○雖有看過○○○簽名，但沒有看過系爭承諾書上○○○簽名，僅以系爭承諾書上「尤」字的樣式來推測為○○○所簽名，其從未看過系爭承諾書上○○○之印章及印文，而○○○於○○○簽署系爭諾書時，年僅7歲，且不清楚○○○之土地位在何處，亦不知○○○將土地提供被上訴人興建系爭鐵塔等情，亦據其陳明在卷（見原審卷270-273頁），顯見○○○並未在場見聞○○○簽署系爭承諾書之經過，且當時其尚年幼，亦未提出相同時期之筆跡、印文供其比對，則所為證詞顯不足以證明系爭承諾書上「○○○」之印文、簽名，確為○○○親自簽名與用印。此外，被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承諾書為真正，依上說明，自不得採為本件判決基礎。
　⒊被上訴人是否合法設置系爭電塔?
　⑴關於設置系爭電塔是否符合系爭規定：
　①按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為憲法第143條第1項所明定。而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32號解釋參照）。又系爭規定：電業於必要時，得在地下、水底、私有林地或他人房屋上之空間，或無建築物之土地上設置線路，但以不妨礙其原有之使用及安全為限，並應於事先書面通知其所有人或占有人，如所有人或占有人提出異議，得申請地方政府許可先行施工，並應於施工5日前，以書面通知所有人或占有人。故電業所設置之項目為「線路」，且符合「必要時」及「不妨礙其原有使用及安全」之實質要件，並履行「事先書面通知其所有人或占有人」之程序，方可在無建築物之土地上設置線路。
　②上訴人主張系爭規定所稱「線路」不包含電塔，固為被上訴人所爭執。然系爭規定之文義明確規範其電業設備乃指「設置線路」，但電業法就「線路」之定義並無明文規範，又依該條明定「地下」、「水底」、「房屋上之空間」、「無建築物之土地上」，並須以「不妨害其原有之使用及安全為限」，充其量應僅能解釋此部分條文乃規範電業之「線路」無害通過土地或房屋上下空間之情形。且基於對人民財產權限制及侵害之法律應有明確規定之法律精神，自不能任意擴張解釋「線路」包含使用土地表面設置電塔之情形。又對照舊電業法第50條（即修正後電業法38條）規定：電業因工程上之必要，得使用河川、溝渠、橋樑、堤防、道路、公有林地及其他公共使用之土地，但以不妨礙其原有效用為限，並應於事先通知其主管機關。參照電業法於106年1月26日修正第38條之立法理由係：「依使用土地狀況不同，區分為直接使用土地及使用土地上空、地下，分列於本條及第39條規定」（見本院卷61-62頁），可知舊電業法第50條乃係規範「電業需用土地之要件」、系爭規定（即修正後電業法38條）則係規範「無害通過線路之要件」。且就修正後第39條文字修正為：「得於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之上空及地下設置線路」，即明確指出係「上空」、「地下」，其立法理由為：「將空間範圍依實際需要限制於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之上空及地下，以資明確」（同上卷頁），堪認系爭規定所稱線路，應係指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之情形。本件被上訴人所設置系爭電塔乃係使用系爭土地之地面，顯非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依上說明，已難遽認系爭電塔屬系爭規定之線路。
　③被上訴人雖援引「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原名稱：「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則」，於102年10月14日更名為「電業供電線路裝置規則」，再於106年10月24日更名，下稱輸配電規則）第7條第1款、第54款及電業法第2條第16款、第14條規定，辯稱：舊電業法第51條之線路應包括支撐物即系爭鐵塔，已為上訴人所爭執。而輸配電規則係依舊電業法第34條授權而來，嗣因電業法於106年1月26日修正公布，而輸配電規則法源依據為電業法第25條第1項，乃將同屬規範輸配電業設備相關之「變電所裝置規則」及「電業控制設備裝置規則」參採納入修正。觀之77年2月8日修正公布之輸配電規則第3條名詞定義第2款「塔線」、第3款「供電線路」，與現行輸配電規則第7條第1款「供電線路」、第54款「支持物」之用詞定義並不相同，且輸配電規則於102年10月14日新增第2條規定（立法目的）已說明係為提供人員從事裝設、操作，或維護電業之供電線路、通訊線路及相關設備時之實務安全防護，包括對從業人員和民眾安全基本規範，其制定之目的係為求電業設備裝設、操作，或維護之標準化，所訂立之作業規範，故該規則所為之名詞定義，尚難援引為其母法即電業法相關名詞之解釋。至電業法第2條用詞字義第16款「電力網」及第18款「線路」之定義，則均核係現行法之定義，為舊電業法所無，自無從以現行法之定義，據以反推系爭規定之線路包括「電塔」。
　④況且，如認系爭規定之「線路」包括設置系爭電塔，則無異允許電業在必要時，逕得在他人無建築物之土地上設置電塔，而不需經由徵收或價買之程序，此顯非系爭規定立法目的之所在，並嚴重侵犯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再者，電塔之設置本身即已變更土地原來使用之狀態，如認系爭規定定所稱之「線路」，包括電塔在內，則豈有可能發生於他人無建築物之土地上設置電塔，卻不妨礙土地所有人或占有人原有使用之情形。故系爭規定所稱「線路」，應係指通過他人土地或建築物之地下、水底或上空之電（纜）線，並不包括電塔在內，否則該條但書之前段豈非成為贅文。據上，系爭規定所稱之「線路」不包括電塔。
　⑤再者，設置系爭電塔雖屬遠年舊事，縱因舉證困難而降低證明度，然被上訴人無法證明系爭承諾書之真正，且系爭電塔雖設立多年，但占有他人土地之原因多端，被上訴人復未能舉據證明於設置系爭電塔前，已事先以書面通知系爭土地所有人或占有人，亦無何相關申請地方政府許可先行施工，並於施工5日前，以書面通知所有人或占有人之相關資料，自難遽認被上訴人設置系爭電塔之初，已按系爭規定行之。是其所辯系爭電塔係依系爭規定合法設置，尚難採信。
　⑵關於設置系爭電塔是否符合民法820條規定：　
　①按共有物，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共有人共同管理之。為舊民法第820條第1項所明定。又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得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者，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僅以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永佃權、地役權或典權等為限。至共有物之出租、出借，乃共有物之管理行為，並無該條項規定之適用，即應適用民法第820條第1項之規定，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共有人全體共同為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070號、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73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查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於60年3月31日間，所有權人分別為○○○及○○○（權利範圍依序為6/10、4/10），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⒉），而被上訴人並無法提出設置系爭電塔已取得地主○○○、○○○同意之證明，亦不符民法第820條所定之要件。
　⑶至被上訴人雖抗辯本件有債權物權化之適用云云，然被上訴人既無法證明與原地主○○○、○○○間有一定合法使用系爭土地之債權關係存在，自無探究本件有無適用債權物權化之必要，併予敘明。
　⒋據上，被上訴人未能證明取得系爭土地所有人○○○、○○○之同意，或依系爭規定合法在系爭土地設置系爭電塔，其無占有系爭土地合法權源，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無權占有系爭土地，應堪採信。
　㈣上訴人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占有之土地，是否違反民法第148條規定?
　⒈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民法第148條所明定。又所謂權利濫用，係指外觀上徒具權利行使之形式，實質上違背法律之根本精神，亦即與權利之社會作用及其目的相背馳，應客觀觀察一切具體情事，尤應綜合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判斷。而權利人在相當期間內不行使其權利，依特別情事，足以引起義務人之正當信賴，認為權利人不欲行使其權利，或不欲義務人履行其義務，或以此信賴為其行為之基礎，按一般社會通念，應對義務人加以保護，即認權利人所行使之權利，不發生應有之效果，此乃源於誠信原則之權利失效原則（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52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早已知悉系爭鐵塔建置在系爭土地迄今，卻於50年後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占有土地，有違民法第148條規定，而為權利濫用等語，固為上訴人所爭執。然查上訴人於62年6月9日在系爭土地上興建完系爭建物，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⒌），可見上訴人容任系爭電塔設在系爭土地存在長達50年，而未行使物上請求權。再者，上訴人在系爭土地西側沿著地界線建造圍牆，卻至系爭電塔處突向內退縮而形成截角，系爭電塔東南側與圍牆之界線相契合，經本院勘驗及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測量結果相符，有勘驗筆錄、照片、附圖可佐（見本院卷153-168頁、185頁）。且觀現場照片，系爭建物及圍牆均已老舊，部分圍牆復有脫落、破損，顯已年代久遠，可見上訴人於系爭建物興建之際，應已知悉系爭電塔設置在系爭土地，並刻意避開系爭電塔所在位置興建圍牆，足使被上訴人信賴上訴人不反對其占有系爭土地。
　⒊再被上訴人抗辯系爭電塔僅占用54.90平方公尺，若予拆除，上訴人所得利益甚微，但對他人及社會造成極水損失等語，亦為上訴人所爭執。而被上訴人主張系爭電塔為輸電鐵塔，係自天輪及馬鞍電廠輸送電力至新社、上城、潭南3所變電所，供應北屯區等6行政區，影響戶數達7萬3,973戶，目前仍供電使用中，如需遷移，除用地取得不易外，因系爭電塔為角度塔（線路轉角處），若改遷移他處，須將前、後電塔一併納入考量並辦理導線更換作業，評估遷改建預計費用為9105萬元等情，有被上訴人提出之工作單、鐵塔用地土地買賣契約書影本都市地價指數、被上訴人之台中區營業處函、大甲溪發電廠函為證（見本院卷133-149頁），而上訴人並不爭執上開證據形式之真正，復表示：遷移電塔費用之計算，被上訴人是專業的等語（見本院卷107頁、206頁），堪認被上訴人本於其專業而對系爭電塔遷移所需費用之計算，有參考價值。另上訴人固主張因被上訴人設置系爭電塔，影響系爭土地交易價值、開發使用，應參酌臺中市辦理公共工程拆遷建築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依拆系爭電塔周圍之建物，而需給予補償費1億3,359元云云，為被上訴人所爭執，且上訴人復未提出因設置系爭電塔有何拆除上訴人建物之情事，更無相關之舉證，自難憑採。又被上訴人在系爭土地上設置系爭電塔，對上訴人之所有權行使固非無影響；然系爭電塔占有系爭土地之位置僅在西北角落，占有之面積僅54.90平方公尺，於系爭土地占比甚微，並為上訴人以圍牆將之區隔在其廠區外，可見系爭電塔對上訴人使用系爭土地之影響不大。何況，上訴人以系爭土地連同其他土地建物，尚能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3億6000萬元予新光銀行，有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可稽（見原審卷93-100頁），則縱有系爭電塔之存在，對上訴人能否借貸不生影響或影響甚微。故如將系爭電塔拆除，對上開地區廣大用電戶及公共利益造成之損害，顯然遠大於上訴人所得利益。
⒋據上各情，上訴人既逾50年長時間不行使其權利，且外觀上
　　足以引起被上訴人之正當信賴，且拆除系爭電塔對他人及公
　　共利益之損害，遠大於上訴人所得利益，依上說明，應認上
　　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電塔，違反民法第148條規定。
　　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電塔，並返還占用部分土地，為無理由。
　㈤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於所有權人行使所有權不符民法第148條規定，致限制其權利之行使，不得訴請占有人拆除地上物並返還土地情形，占有人與受讓土地所有權之第三人間，究無任何法律關係，卻因而可使用土地而受利益，致第三人對該土地之使用收益或處分權能受限制而受損害，第三人自非不得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占有人返還不當得利，以平衡保障其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4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其數額則由法院參考土地申報地價、土地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占有人使用土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以為酌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無權占有系爭土地，雖因上訴人違反民法第148條規定，而限制其所有權，致不能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占有之土地，但兩造間究無任何法律關係，被上訴人卻可使用系爭土地而受利益，依上說明，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起訴前5年，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返還所占有土地之日止，所獲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自屬有據。
　⒉次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10%為限，土地法第9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土地及建物之總價額，土地價額依法定地價，即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建築物價額則依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估定之價額，此觀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及土地法第148條規定自明。在平均地權條例施行區域，則係指土地所有權人於地政機關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之公告申報期間內自行申報之地價，如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即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亦有明定。又基地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申報地價為基礎外，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承租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定，並非必達申報總地價年息10%最高額（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3071號裁判參照）。查系爭土地位處郊區，須經由豐勢路2段489巷對外連接豐勢路，週邊有少數建物，其餘大多為農業使用，未有商業活動等情，有地圖、現場照片可參（見本院卷159-168頁）。本院審酌被上訴人為發電、售電業者，其以系爭電塔占有系爭土地供電，固有營利性質，然該電塔為系爭供電地區電力重要輸電線路，業據被上訴人提出之電力輸電線路、導引表、地籍圖資為證（見原審卷83頁、317-328頁），顯具相當公益性，而系爭電塔在系爭土地位置呈三角型，致令上訴人系爭土地之方正性受有影響，再參酌當地繁榮程度、經濟活動情況、交通便利性及生活機能度等情，應以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適當，上訴人主張按鄰近區域實價登錄之租金計算每月不當得利金額5,763元，顯然過高，被上訴人主張應按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3%，則屬過低，均無可採。又系爭土地107年、109年、111年每平方公尺之申報地價依序為1,360元、1,120元、960元，有地價第二類謄本、公告地價查詢資料可稽（見本院卷307-312頁）。而地主應每2年，於主管機關辦理規定地價程序公告時，申報地價1次，此觀平均地權條例第14條至第16條規定即明，是108年、110年每平方公尺即無須申報地價，仍各與107年、109年申報地價相同，依序為1,360元、1,120元。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起訴前5年即自107年6月10日起至112年6月9日，計1萬5,766元（計算式如附表所示），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依上開占用面積，乘以系爭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5，再除以12計算之金額範圍內之不當得利，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㈥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萬5,76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7月12日（見原審卷4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請求被上訴人自112年7月12日起至返還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依上開占用面積，乘以系爭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5，再除以12計算之金額，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占用之土地予上訴人，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本件不得上訴第三審，判決後即告確定，自無假執行宣告之必要，上訴人假執行之聲請，應予駁回。至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
　㈦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法　官　高英賓
　　　　　　　　　　　　　　　　　　　法　官　莊宇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謝安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附表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

		




		占用面積

		54.9㎡



		土地價額（元/㎡）

		107年至108年：1,360元
109年至110年：1,120元
111年至112年：960元



		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

		107年6月10日起至112年6月9日，計1萬5,766元
　㈠107年6月10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2,085元
　　計算式：（54.9㎡×1,360元×0.05×6/12）＋（54.9㎡×1,360元×0.05×1/12×21/30）
　㈡108年：3,733元
　　計算式：54.9㎡×1,360元×0.05×1
　㈢109年至110年：6,149元　
　　計算式：54.9㎡×1,120元×0.05×2　
　㈣111年：2,635元
　　計算式：54.9㎡×960元×0.05×1　　
　㈤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6月9日：1,164元　
　　計算式：（54.9㎡×960元×0.05×5/12）＋（54.9㎡×960元×0.05×1/12×9/30）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04號

上  訴  人  晴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秀珊  

訴訟代理人  黃文進律師

被 上訴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韓國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

113年3月5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344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0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

    行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1萬5,766元，

    及自民國112年7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暨自民國112年7月12日起至被上訴人返還占用如附

    圖編號A所示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54.90平方

    公尺）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依上開占用面積，乘以上開

    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5，再除以12計算之金額。

三、其餘上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60分之1，餘由上訴人

    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於第二審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

    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為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

    用第256條所明定。查上訴人起訴時主張被上訴人之地上物

    無權占用伊所有土地面積52.65平方公尺（面積、位置均以

    實際測量為準），因此獲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依民法

    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拆

    除地上物，並將占用土地返還予伊，另應給付伊起訴前5年

    之不當得利新臺幣（下同）33萬1,592元本息，暨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所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5,

    527元（見原審卷11-13頁）。嗣經本院囑託臺中市豐原地政

    事務所測量後，上訴人乃依測量結果，將占用系爭土地之面

    積明確記載為54.90平方公尺，請求起訴前之不當得利金額

    確定為34萬5,763元本息，及按月給付金額確定為5,763元（

    見本院卷201-202頁），經核上訴人於原審、本院均主張無

    權占有位置、面積以實際測量為準，其因本院囑託測量結果

    而明確記載無權占有面積及確定不當得利金額，應係更正其

    法律上及事實上之陳述，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在伊所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

    號土地（重測前為○○段00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上興建

    電塔（線路及電塔號碼分別為「天輪-翁子線、058」，現改

    編為「馬鞍-潭南線、＃43」，下稱系爭電塔），並設置壘石

    坡崁（與系爭電塔合稱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

    圖編號（A）（下稱編號A）所示位置，占用面積54.90平方

    公尺，妨害伊使用系爭土地，被上訴人因此每月受有相當於

    租金之不當得利5,763元，致伊受有損害，伊自得請求被上

    訴人返還自民國107年6月10日起至112年6月9日止，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所占用土地之日止，每月以5,76

    3元計算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情。爰依民法第767條第

    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

    上物並返還所占用土地，及給付上訴人合計34萬5,763元本

    息，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所占用土地之日止，

    按月給付上訴人5,763元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更正其聲明及陳述如前）。並

    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地上物拆除，

    並將占用之土地返還予上訴人。㈢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4

    萬5,763元，及其中33萬1,592元自112年7月12日起，其餘1

    萬4,171元自變更聲明暨準備二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均至

    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應給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前項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上

    訴人5,763元。

二、被上訴人則以：電業法第51條為民法第820條之特別規定，

    不須得全體共有人同意為必要，而系爭土地於60年3月31日

    原為訴外人○○○、○○○共有（應有部分依序各4/10、6/10），

    ○○○為系爭土地之單獨占用人，○○○於60年7月17日簽立土地

    使用承諾書（下稱系爭承諾書），同意將部分系爭土地（面

    積約17.545坪，換算為58平方公尺）供伊興建系爭電塔，伊

    因此給付○○○補償費1萬1,930.6元，係依106年1月26日修正

    前電業法（下稱舊電業法）第51條規定（下稱系爭規定），

    合法興建系爭電塔，並於64年9月間完工，非無權占有系爭

    土地。又○○○同意提供系爭土地施設系爭地上物，未以登記

    為公示方法，但上訴人於62年間在系爭土地上興建門牌號碼

    臺中市○○區○○路0段000巷0號廠房（下稱系爭廠房）時，未

    將位在系爭廠房西北側之系爭電塔所在位置列入廠區，依系

    爭廠房之位置，已具備使第三人知悉之公示作用，應與不動

    產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之效果等量齊觀，上訴人自78年5月17

    日輾轉自○○○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基於「債權物權化」法

    理，其應受系爭承諾書之拘束。縱認伊無權占有系爭土地，

    因上訴人興建系爭廠房時刻意避開系爭電塔位置，而○○○為

    上訴人之股東，並與○○○為兄弟，顯然知悉被上訴人在系爭

    土地施設系爭地上物，且自62年1月10日系爭廠房完成迄本

    件起訴前，從未對伊興建系爭電塔之事，表示異議，且系爭

    電塔為供應臺中市豐原區及潭子區（下稱系爭供電地區）電

    力重要輸電線路，一旦拆除，事實上無其他適當土地取代，

    將造成系爭供電地區廣大用戶無電可用，影響民生用電及經

    濟之發展深鉅，縱得以遷移，所需工程款高達6823萬7,000

    元，而系爭電塔基地僅占用54.90平方公尺，上訴人請求拆

    除系爭地上物，有違民法第148條規定。如伊應給付不當得

    利，依系爭土地附近為農業區，交通不便，低度經濟開發等

    情，應以申報地價年息3％計算，較為適當等情，資為抗辯。

    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108-110頁、217頁）：

　㈠源民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源民安公司）設立於59年2月

    17日，當時之董事長為○○○、常務董事為○○○，而○○○與○○○為

    兄弟關係，且其等住址相同。嗣源民安公司於106年6月16日

    變更名稱為晴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源民安公司與上訴人係

    同一法人（見原審卷第69-76頁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

    資料查詢服務）。

　㈡系爭土地重測前為○○段000-0地號，於60年3月31日之所有權

    人為○○○、○○○（應有部依序為6/10、4/10）。嗣○○○於61年8

    月9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其應有部分4/10移轉登記予訴外人○○○

    ；○○○於75年2月21日以出典為原因將其應有部分6/10移轉登

    記予○○○，而○○○則於78年5月17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

    源民安公司（見原審卷65-68頁土地登記總簿節本、臺灣省

    臺中縣第一類土地登記簿勝本、233-261頁、279-284頁臺中

    市豐原地政務所函附之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地籍異動索引、

    人工登記舊簿）。

　㈢系爭承諾書記載承諾人○○○願將所有系爭土地中面積17.545坪

    、補償費每坪單價680元提供予被上訴人作為電塔基地之用

    ，並於第2條約定「本承諾書以台灣電力公司需用上列土地

    期間為有效期間。」、第3條約定「承諾人不得在上列用地

    範圍內耕作或作其他任何用途。」、第4條約定「依前條所

    定承諾人不能在建立電塔基地範圍內作任何用途因而減收由

    台灣電力公司一次付給承諾人1萬1,930.6元整作為減收之補

    償費由承諾人另行出具收款收據。」等語（見原審卷91頁土

    地使用承諾書）。

　㈣系爭電塔之線路及電塔號碼分別為「天輪-翁子線、058」（

    現已改編為「馬鞍～潭南線、＃43」），係被上訴人於64年9

    月間在系爭土地及相鄰土地上興建完成，其占有使用系爭土

    地之範圍如編號（A）所示、面積54.9平方公尺（見原審卷7

    7-81頁照片、財產清冊、地籍航照套繪圖、本院卷185頁土

    地複丈成果圖）。

　㈤源民安公司於62年1月10日在系爭○○段000-0地號土地及相鄰

    同段000-0地號土地上興建完成系爭廠房，並於62年6月9日

    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而系爭廠房並未使用系爭鐵塔

    基地（見原審卷93-107頁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建物平面圖

    ）。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主張伊所有系爭土地（重測前為○○段000-0地號），遭

    被上訴人施設之系爭地上物占用如編號A所示部分（面積54.

    90平方公尺），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⒈⒉⒋）

    ，堪信為真實。

　㈡上訴人復主張被上訴人無權占有系爭土地，並獲有不當得利

    ，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兩造爭執項為

    ：⒈被上訴人是否無權占有系爭土地：⑴系爭承諾書是否真正

    ?⑵被上訴人設置系爭電塔是否符合系爭規定或98年1月23日

    修正前民法（下稱舊民法）820條之規定?⑶本件有無債權物

    權化之適用?⒉如系爭電塔係無權占用，上訴人請求拆除系爭

    電塔返還占用土地，是否違反民法第148條規定?⒊上訴人得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多少?

　㈢被上訴人是否無權占有系爭土地?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為民法第767條第1項

    所明定。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

    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

    ，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

    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

    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511號判決參照）。查上訴人為系爭土

    地之所有權人，且被上訴人不爭執占有系爭土地，僅以非無

    權占有為抗辯，依上開說明，自應由被上訴人就其占有之正

    當權源負舉證之責。

　⒉系爭承諾書是否真正?

　⑴按當事人提出之私文書，必先證其真正，始有形式之證據力

    ，此形式之證據力具備後，法院就其中記載調查是否與待證

    事項有關，始有實質之證據力。且私文書之真正，如他造當

    事人有爭執者，則舉證人應負證明其真正之責（最高法院11

    3年度台上字第93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兩造均不爭執系爭

    電塔係被上訴人於64年9月間在系爭土地及鄰地興建完成（

    見不爭執事項⒋），而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土地原共有人○○○已

    承諾伊得在系爭土地設置系爭電塔等語，並提出系爭承諾書

    為證（見原審卷91頁），已為上訴人所否認，並爭執該承諾

    書形式上真正，依上說明，自應由被上訴人負證明該承諾書

    真正之責。

　⑵觀之被上訴人所提出因興建系爭電塔所取得之3份承諾書（見

    原審卷91頁、333頁、335頁），其中1份即系爭承諾書之立

    書人為○○○，另1份承諾書之立書人為吳盛才，並由○○○為證

    明人（下稱吳盛才承諾書），第3份則無任何○○○之簽名；而

    系爭承諾書與吳盛才承諾書上之○○○簽名，其結構、運筆、

    神韻，以肉眼觀之，已有明顯不同。又兩造均不爭執上訴人

    設立時，○○○為常務董事，○○○是董事長（見不爭執事項⒈）

    ，而依本院向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函調之上訴人登記卷宗

    （見本院卷231頁），得知上訴人分別於61年11月5日召開股

    東臨時會及董事會、61年11月29日召開董事會、64年4月12

    日召開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64年5月16日召開股東臨時會

    及董事會時，均由○○○負責記錄。經綜觀上開會議決議錄上

    之手寫文字，筆劃清瘦、線條柔和，筆跡明顯娟秀細膩（見

    公司登記案卷第7-12、17-23頁）。再比對吳盛才承諾書與

    上開決議錄上「○○○」之筆跡，亦屬筆劃清瘦、線條柔和、

    字體工整，娟秀細膩，且其中「發」一字簽名方式，均以簡

    體或較少之筆劃，筆跡大致雷同；然系爭承諾書上「○○○」

    簽名筆跡之筆劃粗曠、線條陽剛、字體較為潦草，以肉眼辨

    識即可看出與上開決議錄及吳盛才承諾書上之「○○○」簽名

    特徵明顯不同，尚難認系爭承諾書確為○○○所親自簽名。

　⑶被上訴人雖聲請證人○○○即○○○長子證明系爭承諾書為真正。

    而證人○○○於原審審理時固證稱：系爭承諾書上○○○的筆跡、

    印文與伊父親之簽名、印文相似等語，然證人○○○雖有看過○

    ○○簽名，但沒有看過系爭承諾書上○○○簽名，僅以系爭承諾

    書上「尤」字的樣式來推測為○○○所簽名，其從未看過系爭

    承諾書上○○○之印章及印文，而○○○於○○○簽署系爭諾書時，

    年僅7歲，且不清楚○○○之土地位在何處，亦不知○○○將土地

    提供被上訴人興建系爭鐵塔等情，亦據其陳明在卷（見原審

    卷270-273頁），顯見○○○並未在場見聞○○○簽署系爭承諾書

    之經過，且當時其尚年幼，亦未提出相同時期之筆跡、印文

    供其比對，則所為證詞顯不足以證明系爭承諾書上「○○○」

    之印文、簽名，確為○○○親自簽名與用印。此外，被上訴人

    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承諾書為真正，依上說明，自不

    得採為本件判決基礎。

　⒊被上訴人是否合法設置系爭電塔?

　⑴關於設置系爭電塔是否符合系爭規定：

　①按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為

    憲法第143條第1項所明定。而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財產權應

    予保障，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

    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俾

    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釋字第732號解釋參照）。又系爭規定：電業於必要時，得

    在地下、水底、私有林地或他人房屋上之空間，或無建築物

    之土地上設置線路，但以不妨礙其原有之使用及安全為限，

    並應於事先書面通知其所有人或占有人，如所有人或占有人

    提出異議，得申請地方政府許可先行施工，並應於施工5日

    前，以書面通知所有人或占有人。故電業所設置之項目為「

    線路」，且符合「必要時」及「不妨礙其原有使用及安全」

    之實質要件，並履行「事先書面通知其所有人或占有人」之

    程序，方可在無建築物之土地上設置線路。

　②上訴人主張系爭規定所稱「線路」不包含電塔，固為被上訴人所爭執。然系爭規定之文義明確規範其電業設備乃指「設置線路」，但電業法就「線路」之定義並無明文規範，又依該條明定「地下」、「水底」、「房屋上之空間」、「無建築物之土地上」，並須以「不妨害其原有之使用及安全為限」，充其量應僅能解釋此部分條文乃規範電業之「線路」無害通過土地或房屋上下空間之情形。且基於對人民財產權限制及侵害之法律應有明確規定之法律精神，自不能任意擴張解釋「線路」包含使用土地表面設置電塔之情形。又對照舊電業法第50條（即修正後電業法38條）規定：電業因工程上之必要，得使用河川、溝渠、橋樑、堤防、道路、公有林地及其他公共使用之土地，但以不妨礙其原有效用為限，並應於事先通知其主管機關。參照電業法於106年1月26日修正第38條之立法理由係：「依使用土地狀況不同，區分為直接使用土地及使用土地上空、地下，分列於本條及第39條規定」（見本院卷61-62頁），可知舊電業法第50條乃係規範「電業需用土地之要件」、系爭規定（即修正後電業法38條）則係規範「無害通過線路之要件」。且就修正後第39條文字修正為：「得於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之上空及地下設置線路」，即明確指出係「上空」、「地下」，其立法理由為：「將空間範圍依實際需要限制於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之上空及地下，以資明確」（同上卷頁），堪認系爭規定所稱線路，應係指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之情形。本件被上訴人所設置系爭電塔乃係使用系爭土地之地面，顯非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依上說明，已難遽認系爭電塔屬系爭規定之線路。

　③被上訴人雖援引「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原名稱：「屋外

    供電線路裝置規則」，於102年10月14日更名為「電業供電

    線路裝置規則」，再於106年10月24日更名，下稱輸配電規

    則）第7條第1款、第54款及電業法第2條第16款、第14條規

    定，辯稱：舊電業法第51條之線路應包括支撐物即系爭鐵塔

    ，已為上訴人所爭執。而輸配電規則係依舊電業法第34條授

    權而來，嗣因電業法於106年1月26日修正公布，而輸配電規

    則法源依據為電業法第25條第1項，乃將同屬規範輸配電業

    設備相關之「變電所裝置規則」及「電業控制設備裝置規則

    」參採納入修正。觀之77年2月8日修正公布之輸配電規則第

    3條名詞定義第2款「塔線」、第3款「供電線路」，與現行

    輸配電規則第7條第1款「供電線路」、第54款「支持物」之

    用詞定義並不相同，且輸配電規則於102年10月14日新增第2

    條規定（立法目的）已說明係為提供人員從事裝設、操作，

    或維護電業之供電線路、通訊線路及相關設備時之實務安全

    防護，包括對從業人員和民眾安全基本規範，其制定之目的

    係為求電業設備裝設、操作，或維護之標準化，所訂立之作

    業規範，故該規則所為之名詞定義，尚難援引為其母法即電

    業法相關名詞之解釋。至電業法第2條用詞字義第16款「電

    力網」及第18款「線路」之定義，則均核係現行法之定義，

    為舊電業法所無，自無從以現行法之定義，據以反推系爭規

    定之線路包括「電塔」。

　④況且，如認系爭規定之「線路」包括設置系爭電塔，則無異

    允許電業在必要時，逕得在他人無建築物之土地上設置電塔

    ，而不需經由徵收或價買之程序，此顯非系爭規定立法目的

    之所在，並嚴重侵犯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再者，電塔

    之設置本身即已變更土地原來使用之狀態，如認系爭規定定

    所稱之「線路」，包括電塔在內，則豈有可能發生於他人無

    建築物之土地上設置電塔，卻不妨礙土地所有人或占有人原

    有使用之情形。故系爭規定所稱「線路」，應係指通過他人

    土地或建築物之地下、水底或上空之電（纜）線，並不包括

    電塔在內，否則該條但書之前段豈非成為贅文。據上，系爭

    規定所稱之「線路」不包括電塔。

　⑤再者，設置系爭電塔雖屬遠年舊事，縱因舉證困難而降低證

    明度，然被上訴人無法證明系爭承諾書之真正，且系爭電塔

    雖設立多年，但占有他人土地之原因多端，被上訴人復未能

    舉據證明於設置系爭電塔前，已事先以書面通知系爭土地所

    有人或占有人，亦無何相關申請地方政府許可先行施工，並

    於施工5日前，以書面通知所有人或占有人之相關資料，自

    難遽認被上訴人設置系爭電塔之初，已按系爭規定行之。是

    其所辯系爭電塔係依系爭規定合法設置，尚難採信。

　⑵關於設置系爭電塔是否符合民法820條規定：　

　①按共有物，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共有人共同管理之。為舊

    民法第820條第1項所明定。又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得以

    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者，依土

    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僅以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

    永佃權、地役權或典權等為限。至共有物之出租、出借，乃

    共有物之管理行為，並無該條項規定之適用，即應適用民法

    第820條第1項之規定，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共有人全體共

    同為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070號、最高法院92年度

    台上字第173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查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於60年3月31日間，所有權人分別為○○

    ○及○○○（權利範圍依序為6/10、4/10），為被上訴人所不爭

    執（見不爭執事項⒉），而被上訴人並無法提出設置系爭電

    塔已取得地主○○○、○○○同意之證明，亦不符民法第820條所

    定之要件。

　⑶至被上訴人雖抗辯本件有債權物權化之適用云云，然被上訴

    人既無法證明與原地主○○○、○○○間有一定合法使用系爭土地

    之債權關係存在，自無探究本件有無適用債權物權化之必要

    ，併予敘明。

　⒋據上，被上訴人未能證明取得系爭土地所有人○○○、○○○之同

    意，或依系爭規定合法在系爭土地設置系爭電塔，其無占有

    系爭土地合法權源，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無權占有系爭土

    地，應堪採信。

　㈣上訴人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占有之土地，是否違反民法

    第148條規定?

　⒈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

    。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民法第14

    8條所明定。又所謂權利濫用，係指外觀上徒具權利行使之

    形式，實質上違背法律之根本精神，亦即與權利之社會作用

    及其目的相背馳，應客觀觀察一切具體情事，尤應綜合權利

    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

    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判斷。而權利人在相當期間內

    不行使其權利，依特別情事，足以引起義務人之正當信賴，

    認為權利人不欲行使其權利，或不欲義務人履行其義務，或

    以此信賴為其行為之基礎，按一般社會通念，應對義務人加

    以保護，即認權利人所行使之權利，不發生應有之效果，此

    乃源於誠信原則之權利失效原則（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

    第252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早已知悉系爭鐵塔建置在系爭土地迄今

    ，卻於50年後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占有土地，有違民法

    第148條規定，而為權利濫用等語，固為上訴人所爭執。然

    查上訴人於62年6月9日在系爭土地上興建完系爭建物，為兩

    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⒌），可見上訴人容任系爭電塔

    設在系爭土地存在長達50年，而未行使物上請求權。再者，

    上訴人在系爭土地西側沿著地界線建造圍牆，卻至系爭電塔

    處突向內退縮而形成截角，系爭電塔東南側與圍牆之界線相

    契合，經本院勘驗及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測量結果相符，

    有勘驗筆錄、照片、附圖可佐（見本院卷153-168頁、185頁

    ）。且觀現場照片，系爭建物及圍牆均已老舊，部分圍牆復

    有脫落、破損，顯已年代久遠，可見上訴人於系爭建物興建

    之際，應已知悉系爭電塔設置在系爭土地，並刻意避開系爭

    電塔所在位置興建圍牆，足使被上訴人信賴上訴人不反對其

    占有系爭土地。

　⒊再被上訴人抗辯系爭電塔僅占用54.90平方公尺，若予拆除，

    上訴人所得利益甚微，但對他人及社會造成極水損失等語，

    亦為上訴人所爭執。而被上訴人主張系爭電塔為輸電鐵塔，

    係自天輪及馬鞍電廠輸送電力至新社、上城、潭南3所變電

    所，供應北屯區等6行政區，影響戶數達7萬3,973戶，目前

    仍供電使用中，如需遷移，除用地取得不易外，因系爭電塔

    為角度塔（線路轉角處），若改遷移他處，須將前、後電塔

    一併納入考量並辦理導線更換作業，評估遷改建預計費用為

    9105萬元等情，有被上訴人提出之工作單、鐵塔用地土地買

    賣契約書影本都市地價指數、被上訴人之台中區營業處函、

    大甲溪發電廠函為證（見本院卷133-149頁），而上訴人並

    不爭執上開證據形式之真正，復表示：遷移電塔費用之計算

    ，被上訴人是專業的等語（見本院卷107頁、206頁），堪認

    被上訴人本於其專業而對系爭電塔遷移所需費用之計算，有

    參考價值。另上訴人固主張因被上訴人設置系爭電塔，影響

    系爭土地交易價值、開發使用，應參酌臺中市辦理公共工程

    拆遷建築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依拆系爭電塔周圍之建物，

    而需給予補償費1億3,359元云云，為被上訴人所爭執，且上

    訴人復未提出因設置系爭電塔有何拆除上訴人建物之情事，

    更無相關之舉證，自難憑採。又被上訴人在系爭土地上設置

    系爭電塔，對上訴人之所有權行使固非無影響；然系爭電塔

    占有系爭土地之位置僅在西北角落，占有之面積僅54.90平

    方公尺，於系爭土地占比甚微，並為上訴人以圍牆將之區隔

    在其廠區外，可見系爭電塔對上訴人使用系爭土地之影響不

    大。何況，上訴人以系爭土地連同其他土地建物，尚能設定

    最高限額抵押權3億6000萬元予新光銀行，有建物登記第二

    類謄本可稽（見原審卷93-100頁），則縱有系爭電塔之存在

    ，對上訴人能否借貸不生影響或影響甚微。故如將系爭電塔

    拆除，對上開地區廣大用電戶及公共利益造成之損害，顯然

    遠大於上訴人所得利益。

⒋據上各情，上訴人既逾50年長時間不行使其權利，且外觀上

　　足以引起被上訴人之正當信賴，且拆除系爭電塔對他人及公

　　共利益之損害，遠大於上訴人所得利益，依上說明，應認上

　　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電塔，違反民法第148條規定。

　　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上

    訴人拆除系爭電塔，並返還占用部分土地，為無理由。

　㈤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於所有權人行使所有權

    不符民法第148條規定，致限制其權利之行使，不得訴請占

    有人拆除地上物並返還土地情形，占有人與受讓土地所有權

    之第三人間，究無任何法律關係，卻因而可使用土地而受利

    益，致第三人對該土地之使用收益或處分權能受限制而受損

    害，第三人自非不得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占有人返還

    不當得利，以平衡保障其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最高法院11

    2年度台上字第154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無權占有他人土

    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其數

    額則由法院參考土地申報地價、土地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

    度、占有人使用土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以為酌定（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

    訴人無權占有系爭土地，雖因上訴人違反民法第148條規定

    ，而限制其所有權，致不能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並

    返還占有之土地，但兩造間究無任何法律關係，被上訴人卻

    可使用系爭土地而受利益，依上說明，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

    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起訴前5年，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之翌日起至返還所占有土地之日止，所獲相當於租金之

    不當得利，自屬有據。

　⒉次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

    價年息10%為限，土地法第9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土地及

    建物之總價額，土地價額依法定地價，即土地所有權人依土

    地法所申報之地價，建築物價額則依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

    機關估定之價額，此觀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及土地法第148

    條規定自明。在平均地權條例施行區域，則係指土地所有權

    人於地政機關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之公告申報期

    間內自行申報之地價，如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

    價者，即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平均地權條例第16

    條亦有明定。又基地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申報地價為基礎

    外，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承租人利用

    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

    為決定，並非必達申報總地價年息10%最高額（最高法院68

    年台上字第3071號裁判參照）。查系爭土地位處郊區，須經

    由豐勢路2段489巷對外連接豐勢路，週邊有少數建物，其餘

    大多為農業使用，未有商業活動等情，有地圖、現場照片可

    參（見本院卷159-168頁）。本院審酌被上訴人為發電、售

    電業者，其以系爭電塔占有系爭土地供電，固有營利性質，

    然該電塔為系爭供電地區電力重要輸電線路，業據被上訴人

    提出之電力輸電線路、導引表、地籍圖資為證（見原審卷83

    頁、317-328頁），顯具相當公益性，而系爭電塔在系爭土

    地位置呈三角型，致令上訴人系爭土地之方正性受有影響，

    再參酌當地繁榮程度、經濟活動情況、交通便利性及生活機

    能度等情，應以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為適當，上訴人主張按鄰近區域實價登錄之租金

    計算每月不當得利金額5,763元，顯然過高，被上訴人主張

    應按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3%，則屬過低，均無可採。又系

    爭土地107年、109年、111年每平方公尺之申報地價依序為1

    ,360元、1,120元、960元，有地價第二類謄本、公告地價查

    詢資料可稽（見本院卷307-312頁）。而地主應每2年，於主

    管機關辦理規定地價程序公告時，申報地價1次，此觀平均

    地權條例第14條至第16條規定即明，是108年、110年每平方

    公尺即無須申報地價，仍各與107年、109年申報地價相同，

    依序為1,360元、1,120元。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

    起訴前5年即自107年6月10日起至112年6月9日，計1萬5,766

    元（計算式如附表所示），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

    還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依上開占用面積，乘以系爭土

    地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5，再除以12計算之金額範圍

    內之不當得利，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不

    應准許。

　㈥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萬5

    ,76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7月12日（見原審

    卷4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請求被上

    訴人自112年7月12日起至返還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依

    上開占用面積，乘以系爭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5

    ，再除以12計算之金額，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及依

    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並

    返還占用之土地予上訴人，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

    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

    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

    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本件不得上訴

    第三審，判決後即告確定，自無假執行宣告之必要，上訴人

    假執行之聲請，應予駁回。至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所

    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

    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

　㈦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法　官　高英賓

　　　　　　　　　　　　　　　　　　　法　官　莊宇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謝安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附表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  占用面積 54.9㎡ 土地價額（元/㎡） 107年至108年：1,360元 109年至110年：1,120元 111年至112年：960元 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 107年6月10日起至112年6月9日，計1萬5,766元 　㈠107年6月10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2,085元 　　計算式：（54.9㎡×1,360元×0.05×6/12）＋（54.9㎡×1,360元×0.05×1/12×21/30） 　㈡108年：3,733元 　　計算式：54.9㎡×1,360元×0.05×1 　㈢109年至110年：6,149元　 　　計算式：54.9㎡×1,120元×0.05×2　 　㈣111年：2,635元 　　計算式：54.9㎡×960元×0.05×1　　 　㈤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6月9日：1,164元　 　　計算式：（54.9㎡×960元×0.05×5/12）＋（54.9㎡×960元×0.05×1/12×9/30）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04號
上  訴  人  晴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秀珊  
訴訟代理人  黃文進律師
被 上訴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韓國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3月5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34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0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1萬5,766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2年7月12日起至被上訴人返還占用如附圖編號A所示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54.90平方公尺）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依上開占用面積，乘以上開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5，再除以12計算之金額。
三、其餘上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60分之1，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於第二審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為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第256條所明定。查上訴人起訴時主張被上訴人之地上物無權占用伊所有土地面積52.65平方公尺（面積、位置均以實際測量為準），因此獲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拆除地上物，並將占用土地返還予伊，另應給付伊起訴前5年之不當得利新臺幣（下同）33萬1,592元本息，暨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所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5,527元（見原審卷11-13頁）。嗣經本院囑託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測量後，上訴人乃依測量結果，將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明確記載為54.90平方公尺，請求起訴前之不當得利金額確定為34萬5,763元本息，及按月給付金額確定為5,763元（見本院卷201-202頁），經核上訴人於原審、本院均主張無權占有位置、面積以實際測量為準，其因本院囑託測量結果而明確記載無權占有面積及確定不當得利金額，應係更正其法律上及事實上之陳述，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在伊所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段00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上興建電塔（線路及電塔號碼分別為「天輪-翁子線、058」，現改編為「馬鞍-潭南線、＃43」，下稱系爭電塔），並設置壘石坡崁（與系爭電塔合稱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編號（A）（下稱編號A）所示位置，占用面積54.90平方公尺，妨害伊使用系爭土地，被上訴人因此每月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5,763元，致伊受有損害，伊自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自民國107年6月10日起至112年6月9日止，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所占用土地之日止，每月以5,763元計算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情。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所占用土地，及給付上訴人合計34萬5,763元本息，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所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5,763元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更正其聲明及陳述如前）。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地上物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返還予上訴人。㈢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4萬5,763元，及其中33萬1,592元自112年7月12日起，其餘1萬4,171元自變更聲明暨準備二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均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應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前項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5,763元。
二、被上訴人則以：電業法第51條為民法第820條之特別規定，不須得全體共有人同意為必要，而系爭土地於60年3月31日原為訴外人○○○、○○○共有（應有部分依序各4/10、6/10），○○○為系爭土地之單獨占用人，○○○於60年7月17日簽立土地使用承諾書（下稱系爭承諾書），同意將部分系爭土地（面積約17.545坪，換算為58平方公尺）供伊興建系爭電塔，伊因此給付○○○補償費1萬1,930.6元，係依106年1月26日修正前電業法（下稱舊電業法）第51條規定（下稱系爭規定），合法興建系爭電塔，並於64年9月間完工，非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又○○○同意提供系爭土地施設系爭地上物，未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但上訴人於62年間在系爭土地上興建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段000巷0號廠房（下稱系爭廠房）時，未將位在系爭廠房西北側之系爭電塔所在位置列入廠區，依系爭廠房之位置，已具備使第三人知悉之公示作用，應與不動產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之效果等量齊觀，上訴人自78年5月17日輾轉自○○○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基於「債權物權化」法理，其應受系爭承諾書之拘束。縱認伊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因上訴人興建系爭廠房時刻意避開系爭電塔位置，而○○○為上訴人之股東，並與○○○為兄弟，顯然知悉被上訴人在系爭土地施設系爭地上物，且自62年1月10日系爭廠房完成迄本件起訴前，從未對伊興建系爭電塔之事，表示異議，且系爭電塔為供應臺中市豐原區及潭子區（下稱系爭供電地區）電力重要輸電線路，一旦拆除，事實上無其他適當土地取代，將造成系爭供電地區廣大用戶無電可用，影響民生用電及經濟之發展深鉅，縱得以遷移，所需工程款高達6823萬7,000元，而系爭電塔基地僅占用54.90平方公尺，上訴人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有違民法第148條規定。如伊應給付不當得利，依系爭土地附近為農業區，交通不便，低度經濟開發等情，應以申報地價年息3％計算，較為適當等情，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108-110頁、217頁）：
　㈠源民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源民安公司）設立於59年2月17日，當時之董事長為○○○、常務董事為○○○，而○○○與○○○為兄弟關係，且其等住址相同。嗣源民安公司於106年6月16日變更名稱為晴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源民安公司與上訴人係同一法人（見原審卷第69-76頁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
　㈡系爭土地重測前為○○段000-0地號，於60年3月31日之所有權人為○○○、○○○（應有部依序為6/10、4/10）。嗣○○○於61年8月9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其應有部分4/10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於75年2月21日以出典為原因將其應有部分6/10移轉登記予○○○，而○○○則於78年5月17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源民安公司（見原審卷65-68頁土地登記總簿節本、臺灣省臺中縣第一類土地登記簿勝本、233-261頁、279-284頁臺中市豐原地政務所函附之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地籍異動索引、人工登記舊簿）。
　㈢系爭承諾書記載承諾人○○○願將所有系爭土地中面積17.545坪、補償費每坪單價680元提供予被上訴人作為電塔基地之用，並於第2條約定「本承諾書以台灣電力公司需用上列土地期間為有效期間。」、第3條約定「承諾人不得在上列用地範圍內耕作或作其他任何用途。」、第4條約定「依前條所定承諾人不能在建立電塔基地範圍內作任何用途因而減收由台灣電力公司一次付給承諾人1萬1,930.6元整作為減收之補償費由承諾人另行出具收款收據。」等語（見原審卷91頁土地使用承諾書）。
　㈣系爭電塔之線路及電塔號碼分別為「天輪-翁子線、058」（現已改編為「馬鞍～潭南線、＃43」），係被上訴人於64年9月間在系爭土地及相鄰土地上興建完成，其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範圍如編號（A）所示、面積54.9平方公尺（見原審卷77-81頁照片、財產清冊、地籍航照套繪圖、本院卷185頁土地複丈成果圖）。
　㈤源民安公司於62年1月10日在系爭○○段000-0地號土地及相鄰同段000-0地號土地上興建完成系爭廠房，並於62年6月9日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而系爭廠房並未使用系爭鐵塔基地（見原審卷93-107頁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建物平面圖）。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主張伊所有系爭土地（重測前為○○段000-0地號），遭被上訴人施設之系爭地上物占用如編號A所示部分（面積54.90平方公尺），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⒈⒉⒋），堪信為真實。
　㈡上訴人復主張被上訴人無權占有系爭土地，並獲有不當得利，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兩造爭執項為：⒈被上訴人是否無權占有系爭土地：⑴系爭承諾書是否真正?⑵被上訴人設置系爭電塔是否符合系爭規定或98年1月23日修正前民法（下稱舊民法）820條之規定?⑶本件有無債權物權化之適用?⒉如系爭電塔係無權占用，上訴人請求拆除系爭電塔返還占用土地，是否違反民法第148條規定?⒊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多少?
　㈢被上訴人是否無權占有系爭土地?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為民法第767條第1項所明定。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511號判決參照）。查上訴人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且被上訴人不爭執占有系爭土地，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依上開說明，自應由被上訴人就其占有之正當權源負舉證之責。
　⒉系爭承諾書是否真正?
　⑴按當事人提出之私文書，必先證其真正，始有形式之證據力，此形式之證據力具備後，法院就其中記載調查是否與待證事項有關，始有實質之證據力。且私文書之真正，如他造當事人有爭執者，則舉證人應負證明其真正之責（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93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兩造均不爭執系爭電塔係被上訴人於64年9月間在系爭土地及鄰地興建完成（見不爭執事項⒋），而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土地原共有人○○○已承諾伊得在系爭土地設置系爭電塔等語，並提出系爭承諾書為證（見原審卷91頁），已為上訴人所否認，並爭執該承諾書形式上真正，依上說明，自應由被上訴人負證明該承諾書真正之責。
　⑵觀之被上訴人所提出因興建系爭電塔所取得之3份承諾書（見原審卷91頁、333頁、335頁），其中1份即系爭承諾書之立書人為○○○，另1份承諾書之立書人為吳盛才，並由○○○為證明人（下稱吳盛才承諾書），第3份則無任何○○○之簽名；而系爭承諾書與吳盛才承諾書上之○○○簽名，其結構、運筆、神韻，以肉眼觀之，已有明顯不同。又兩造均不爭執上訴人設立時，○○○為常務董事，○○○是董事長（見不爭執事項⒈），而依本院向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函調之上訴人登記卷宗（見本院卷231頁），得知上訴人分別於61年11月5日召開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61年11月29日召開董事會、64年4月12日召開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64年5月16日召開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時，均由○○○負責記錄。經綜觀上開會議決議錄上之手寫文字，筆劃清瘦、線條柔和，筆跡明顯娟秀細膩（見公司登記案卷第7-12、17-23頁）。再比對吳盛才承諾書與上開決議錄上「○○○」之筆跡，亦屬筆劃清瘦、線條柔和、字體工整，娟秀細膩，且其中「發」一字簽名方式，均以簡體或較少之筆劃，筆跡大致雷同；然系爭承諾書上「○○○」簽名筆跡之筆劃粗曠、線條陽剛、字體較為潦草，以肉眼辨識即可看出與上開決議錄及吳盛才承諾書上之「○○○」簽名特徵明顯不同，尚難認系爭承諾書確為○○○所親自簽名。
　⑶被上訴人雖聲請證人○○○即○○○長子證明系爭承諾書為真正。而證人○○○於原審審理時固證稱：系爭承諾書上○○○的筆跡、印文與伊父親之簽名、印文相似等語，然證人○○○雖有看過○○○簽名，但沒有看過系爭承諾書上○○○簽名，僅以系爭承諾書上「尤」字的樣式來推測為○○○所簽名，其從未看過系爭承諾書上○○○之印章及印文，而○○○於○○○簽署系爭諾書時，年僅7歲，且不清楚○○○之土地位在何處，亦不知○○○將土地提供被上訴人興建系爭鐵塔等情，亦據其陳明在卷（見原審卷270-273頁），顯見○○○並未在場見聞○○○簽署系爭承諾書之經過，且當時其尚年幼，亦未提出相同時期之筆跡、印文供其比對，則所為證詞顯不足以證明系爭承諾書上「○○○」之印文、簽名，確為○○○親自簽名與用印。此外，被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承諾書為真正，依上說明，自不得採為本件判決基礎。
　⒊被上訴人是否合法設置系爭電塔?
　⑴關於設置系爭電塔是否符合系爭規定：
　①按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為憲法第143條第1項所明定。而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32號解釋參照）。又系爭規定：電業於必要時，得在地下、水底、私有林地或他人房屋上之空間，或無建築物之土地上設置線路，但以不妨礙其原有之使用及安全為限，並應於事先書面通知其所有人或占有人，如所有人或占有人提出異議，得申請地方政府許可先行施工，並應於施工5日前，以書面通知所有人或占有人。故電業所設置之項目為「線路」，且符合「必要時」及「不妨礙其原有使用及安全」之實質要件，並履行「事先書面通知其所有人或占有人」之程序，方可在無建築物之土地上設置線路。
　②上訴人主張系爭規定所稱「線路」不包含電塔，固為被上訴人所爭執。然系爭規定之文義明確規範其電業設備乃指「設置線路」，但電業法就「線路」之定義並無明文規範，又依該條明定「地下」、「水底」、「房屋上之空間」、「無建築物之土地上」，並須以「不妨害其原有之使用及安全為限」，充其量應僅能解釋此部分條文乃規範電業之「線路」無害通過土地或房屋上下空間之情形。且基於對人民財產權限制及侵害之法律應有明確規定之法律精神，自不能任意擴張解釋「線路」包含使用土地表面設置電塔之情形。又對照舊電業法第50條（即修正後電業法38條）規定：電業因工程上之必要，得使用河川、溝渠、橋樑、堤防、道路、公有林地及其他公共使用之土地，但以不妨礙其原有效用為限，並應於事先通知其主管機關。參照電業法於106年1月26日修正第38條之立法理由係：「依使用土地狀況不同，區分為直接使用土地及使用土地上空、地下，分列於本條及第39條規定」（見本院卷61-62頁），可知舊電業法第50條乃係規範「電業需用土地之要件」、系爭規定（即修正後電業法38條）則係規範「無害通過線路之要件」。且就修正後第39條文字修正為：「得於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之上空及地下設置線路」，即明確指出係「上空」、「地下」，其立法理由為：「將空間範圍依實際需要限制於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之上空及地下，以資明確」（同上卷頁），堪認系爭規定所稱線路，應係指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之情形。本件被上訴人所設置系爭電塔乃係使用系爭土地之地面，顯非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依上說明，已難遽認系爭電塔屬系爭規定之線路。
　③被上訴人雖援引「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原名稱：「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則」，於102年10月14日更名為「電業供電線路裝置規則」，再於106年10月24日更名，下稱輸配電規則）第7條第1款、第54款及電業法第2條第16款、第14條規定，辯稱：舊電業法第51條之線路應包括支撐物即系爭鐵塔，已為上訴人所爭執。而輸配電規則係依舊電業法第34條授權而來，嗣因電業法於106年1月26日修正公布，而輸配電規則法源依據為電業法第25條第1項，乃將同屬規範輸配電業設備相關之「變電所裝置規則」及「電業控制設備裝置規則」參採納入修正。觀之77年2月8日修正公布之輸配電規則第3條名詞定義第2款「塔線」、第3款「供電線路」，與現行輸配電規則第7條第1款「供電線路」、第54款「支持物」之用詞定義並不相同，且輸配電規則於102年10月14日新增第2條規定（立法目的）已說明係為提供人員從事裝設、操作，或維護電業之供電線路、通訊線路及相關設備時之實務安全防護，包括對從業人員和民眾安全基本規範，其制定之目的係為求電業設備裝設、操作，或維護之標準化，所訂立之作業規範，故該規則所為之名詞定義，尚難援引為其母法即電業法相關名詞之解釋。至電業法第2條用詞字義第16款「電力網」及第18款「線路」之定義，則均核係現行法之定義，為舊電業法所無，自無從以現行法之定義，據以反推系爭規定之線路包括「電塔」。
　④況且，如認系爭規定之「線路」包括設置系爭電塔，則無異允許電業在必要時，逕得在他人無建築物之土地上設置電塔，而不需經由徵收或價買之程序，此顯非系爭規定立法目的之所在，並嚴重侵犯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再者，電塔之設置本身即已變更土地原來使用之狀態，如認系爭規定定所稱之「線路」，包括電塔在內，則豈有可能發生於他人無建築物之土地上設置電塔，卻不妨礙土地所有人或占有人原有使用之情形。故系爭規定所稱「線路」，應係指通過他人土地或建築物之地下、水底或上空之電（纜）線，並不包括電塔在內，否則該條但書之前段豈非成為贅文。據上，系爭規定所稱之「線路」不包括電塔。
　⑤再者，設置系爭電塔雖屬遠年舊事，縱因舉證困難而降低證明度，然被上訴人無法證明系爭承諾書之真正，且系爭電塔雖設立多年，但占有他人土地之原因多端，被上訴人復未能舉據證明於設置系爭電塔前，已事先以書面通知系爭土地所有人或占有人，亦無何相關申請地方政府許可先行施工，並於施工5日前，以書面通知所有人或占有人之相關資料，自難遽認被上訴人設置系爭電塔之初，已按系爭規定行之。是其所辯系爭電塔係依系爭規定合法設置，尚難採信。
　⑵關於設置系爭電塔是否符合民法820條規定：　
　①按共有物，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共有人共同管理之。為舊民法第820條第1項所明定。又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得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者，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僅以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永佃權、地役權或典權等為限。至共有物之出租、出借，乃共有物之管理行為，並無該條項規定之適用，即應適用民法第820條第1項之規定，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共有人全體共同為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070號、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73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查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於60年3月31日間，所有權人分別為○○○及○○○（權利範圍依序為6/10、4/10），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⒉），而被上訴人並無法提出設置系爭電塔已取得地主○○○、○○○同意之證明，亦不符民法第820條所定之要件。
　⑶至被上訴人雖抗辯本件有債權物權化之適用云云，然被上訴人既無法證明與原地主○○○、○○○間有一定合法使用系爭土地之債權關係存在，自無探究本件有無適用債權物權化之必要，併予敘明。
　⒋據上，被上訴人未能證明取得系爭土地所有人○○○、○○○之同意，或依系爭規定合法在系爭土地設置系爭電塔，其無占有系爭土地合法權源，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無權占有系爭土地，應堪採信。
　㈣上訴人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占有之土地，是否違反民法第148條規定?
　⒈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民法第148條所明定。又所謂權利濫用，係指外觀上徒具權利行使之形式，實質上違背法律之根本精神，亦即與權利之社會作用及其目的相背馳，應客觀觀察一切具體情事，尤應綜合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判斷。而權利人在相當期間內不行使其權利，依特別情事，足以引起義務人之正當信賴，認為權利人不欲行使其權利，或不欲義務人履行其義務，或以此信賴為其行為之基礎，按一般社會通念，應對義務人加以保護，即認權利人所行使之權利，不發生應有之效果，此乃源於誠信原則之權利失效原則（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52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早已知悉系爭鐵塔建置在系爭土地迄今，卻於50年後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占有土地，有違民法第148條規定，而為權利濫用等語，固為上訴人所爭執。然查上訴人於62年6月9日在系爭土地上興建完系爭建物，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⒌），可見上訴人容任系爭電塔設在系爭土地存在長達50年，而未行使物上請求權。再者，上訴人在系爭土地西側沿著地界線建造圍牆，卻至系爭電塔處突向內退縮而形成截角，系爭電塔東南側與圍牆之界線相契合，經本院勘驗及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測量結果相符，有勘驗筆錄、照片、附圖可佐（見本院卷153-168頁、185頁）。且觀現場照片，系爭建物及圍牆均已老舊，部分圍牆復有脫落、破損，顯已年代久遠，可見上訴人於系爭建物興建之際，應已知悉系爭電塔設置在系爭土地，並刻意避開系爭電塔所在位置興建圍牆，足使被上訴人信賴上訴人不反對其占有系爭土地。
　⒊再被上訴人抗辯系爭電塔僅占用54.90平方公尺，若予拆除，上訴人所得利益甚微，但對他人及社會造成極水損失等語，亦為上訴人所爭執。而被上訴人主張系爭電塔為輸電鐵塔，係自天輪及馬鞍電廠輸送電力至新社、上城、潭南3所變電所，供應北屯區等6行政區，影響戶數達7萬3,973戶，目前仍供電使用中，如需遷移，除用地取得不易外，因系爭電塔為角度塔（線路轉角處），若改遷移他處，須將前、後電塔一併納入考量並辦理導線更換作業，評估遷改建預計費用為9105萬元等情，有被上訴人提出之工作單、鐵塔用地土地買賣契約書影本都市地價指數、被上訴人之台中區營業處函、大甲溪發電廠函為證（見本院卷133-149頁），而上訴人並不爭執上開證據形式之真正，復表示：遷移電塔費用之計算，被上訴人是專業的等語（見本院卷107頁、206頁），堪認被上訴人本於其專業而對系爭電塔遷移所需費用之計算，有參考價值。另上訴人固主張因被上訴人設置系爭電塔，影響系爭土地交易價值、開發使用，應參酌臺中市辦理公共工程拆遷建築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依拆系爭電塔周圍之建物，而需給予補償費1億3,359元云云，為被上訴人所爭執，且上訴人復未提出因設置系爭電塔有何拆除上訴人建物之情事，更無相關之舉證，自難憑採。又被上訴人在系爭土地上設置系爭電塔，對上訴人之所有權行使固非無影響；然系爭電塔占有系爭土地之位置僅在西北角落，占有之面積僅54.90平方公尺，於系爭土地占比甚微，並為上訴人以圍牆將之區隔在其廠區外，可見系爭電塔對上訴人使用系爭土地之影響不大。何況，上訴人以系爭土地連同其他土地建物，尚能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3億6000萬元予新光銀行，有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可稽（見原審卷93-100頁），則縱有系爭電塔之存在，對上訴人能否借貸不生影響或影響甚微。故如將系爭電塔拆除，對上開地區廣大用電戶及公共利益造成之損害，顯然遠大於上訴人所得利益。
⒋據上各情，上訴人既逾50年長時間不行使其權利，且外觀上
　　足以引起被上訴人之正當信賴，且拆除系爭電塔對他人及公
　　共利益之損害，遠大於上訴人所得利益，依上說明，應認上
　　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電塔，違反民法第148條規定。
　　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電塔，並返還占用部分土地，為無理由。
　㈤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於所有權人行使所有權不符民法第148條規定，致限制其權利之行使，不得訴請占有人拆除地上物並返還土地情形，占有人與受讓土地所有權之第三人間，究無任何法律關係，卻因而可使用土地而受利益，致第三人對該土地之使用收益或處分權能受限制而受損害，第三人自非不得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占有人返還不當得利，以平衡保障其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4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其數額則由法院參考土地申報地價、土地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占有人使用土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以為酌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無權占有系爭土地，雖因上訴人違反民法第148條規定，而限制其所有權，致不能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占有之土地，但兩造間究無任何法律關係，被上訴人卻可使用系爭土地而受利益，依上說明，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起訴前5年，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返還所占有土地之日止，所獲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自屬有據。
　⒉次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10%為限，土地法第9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土地及建物之總價額，土地價額依法定地價，即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建築物價額則依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估定之價額，此觀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及土地法第148條規定自明。在平均地權條例施行區域，則係指土地所有權人於地政機關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之公告申報期間內自行申報之地價，如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即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亦有明定。又基地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申報地價為基礎外，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承租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定，並非必達申報總地價年息10%最高額（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3071號裁判參照）。查系爭土地位處郊區，須經由豐勢路2段489巷對外連接豐勢路，週邊有少數建物，其餘大多為農業使用，未有商業活動等情，有地圖、現場照片可參（見本院卷159-168頁）。本院審酌被上訴人為發電、售電業者，其以系爭電塔占有系爭土地供電，固有營利性質，然該電塔為系爭供電地區電力重要輸電線路，業據被上訴人提出之電力輸電線路、導引表、地籍圖資為證（見原審卷83頁、317-328頁），顯具相當公益性，而系爭電塔在系爭土地位置呈三角型，致令上訴人系爭土地之方正性受有影響，再參酌當地繁榮程度、經濟活動情況、交通便利性及生活機能度等情，應以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適當，上訴人主張按鄰近區域實價登錄之租金計算每月不當得利金額5,763元，顯然過高，被上訴人主張應按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3%，則屬過低，均無可採。又系爭土地107年、109年、111年每平方公尺之申報地價依序為1,360元、1,120元、960元，有地價第二類謄本、公告地價查詢資料可稽（見本院卷307-312頁）。而地主應每2年，於主管機關辦理規定地價程序公告時，申報地價1次，此觀平均地權條例第14條至第16條規定即明，是108年、110年每平方公尺即無須申報地價，仍各與107年、109年申報地價相同，依序為1,360元、1,120元。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起訴前5年即自107年6月10日起至112年6月9日，計1萬5,766元（計算式如附表所示），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依上開占用面積，乘以系爭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5，再除以12計算之金額範圍內之不當得利，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㈥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萬5,76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7月12日（見原審卷4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請求被上訴人自112年7月12日起至返還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依上開占用面積，乘以系爭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5，再除以12計算之金額，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占用之土地予上訴人，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本件不得上訴第三審，判決後即告確定，自無假執行宣告之必要，上訴人假執行之聲請，應予駁回。至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
　㈦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法　官　高英賓
　　　　　　　　　　　　　　　　　　　法　官　莊宇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謝安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附表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

		




		占用面積

		54.9㎡



		土地價額（元/㎡）

		107年至108年：1,360元
109年至110年：1,120元
111年至112年：960元



		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

		107年6月10日起至112年6月9日，計1萬5,766元
　㈠107年6月10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2,085元
　　計算式：（54.9㎡×1,360元×0.05×6/12）＋（54.9㎡×1,360元×0.05×1/12×21/30）
　㈡108年：3,733元
　　計算式：54.9㎡×1,360元×0.05×1
　㈢109年至110年：6,149元　
　　計算式：54.9㎡×1,120元×0.05×2　
　㈣111年：2,635元
　　計算式：54.9㎡×960元×0.05×1　　
　㈤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6月9日：1,164元　
　　計算式：（54.9㎡×960元×0.05×5/12）＋（54.9㎡×960元×0.05×1/12×9/30）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04號

上  訴  人  晴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秀珊  

訴訟代理人  黃文進律師

被 上訴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韓國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3月5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34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0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1萬5,766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2年7月12日起至被上訴人返還占用如附圖編號A所示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54.90平方公尺）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依上開占用面積，乘以上開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5，再除以12計算之金額。

三、其餘上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60分之1，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於第二審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為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第256條所明定。查上訴人起訴時主張被上訴人之地上物無權占用伊所有土地面積52.65平方公尺（面積、位置均以實際測量為準），因此獲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拆除地上物，並將占用土地返還予伊，另應給付伊起訴前5年之不當得利新臺幣（下同）33萬1,592元本息，暨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所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5,527元（見原審卷11-13頁）。嗣經本院囑託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測量後，上訴人乃依測量結果，將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明確記載為54.90平方公尺，請求起訴前之不當得利金額確定為34萬5,763元本息，及按月給付金額確定為5,763元（見本院卷201-202頁），經核上訴人於原審、本院均主張無權占有位置、面積以實際測量為準，其因本院囑託測量結果而明確記載無權占有面積及確定不當得利金額，應係更正其法律上及事實上之陳述，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在伊所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段00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上興建電塔（線路及電塔號碼分別為「天輪-翁子線、058」，現改編為「馬鞍-潭南線、＃43」，下稱系爭電塔），並設置壘石坡崁（與系爭電塔合稱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編號（A）（下稱編號A）所示位置，占用面積54.90平方公尺，妨害伊使用系爭土地，被上訴人因此每月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5,763元，致伊受有損害，伊自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自民國107年6月10日起至112年6月9日止，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所占用土地之日止，每月以5,763元計算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情。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所占用土地，及給付上訴人合計34萬5,763元本息，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所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5,763元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更正其聲明及陳述如前）。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地上物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返還予上訴人。㈢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4萬5,763元，及其中33萬1,592元自112年7月12日起，其餘1萬4,171元自變更聲明暨準備二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均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應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前項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5,763元。

二、被上訴人則以：電業法第51條為民法第820條之特別規定，不須得全體共有人同意為必要，而系爭土地於60年3月31日原為訴外人○○○、○○○共有（應有部分依序各4/10、6/10），○○○為系爭土地之單獨占用人，○○○於60年7月17日簽立土地使用承諾書（下稱系爭承諾書），同意將部分系爭土地（面積約17.545坪，換算為58平方公尺）供伊興建系爭電塔，伊因此給付○○○補償費1萬1,930.6元，係依106年1月26日修正前電業法（下稱舊電業法）第51條規定（下稱系爭規定），合法興建系爭電塔，並於64年9月間完工，非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又○○○同意提供系爭土地施設系爭地上物，未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但上訴人於62年間在系爭土地上興建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段000巷0號廠房（下稱系爭廠房）時，未將位在系爭廠房西北側之系爭電塔所在位置列入廠區，依系爭廠房之位置，已具備使第三人知悉之公示作用，應與不動產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之效果等量齊觀，上訴人自78年5月17日輾轉自○○○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基於「債權物權化」法理，其應受系爭承諾書之拘束。縱認伊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因上訴人興建系爭廠房時刻意避開系爭電塔位置，而○○○為上訴人之股東，並與○○○為兄弟，顯然知悉被上訴人在系爭土地施設系爭地上物，且自62年1月10日系爭廠房完成迄本件起訴前，從未對伊興建系爭電塔之事，表示異議，且系爭電塔為供應臺中市豐原區及潭子區（下稱系爭供電地區）電力重要輸電線路，一旦拆除，事實上無其他適當土地取代，將造成系爭供電地區廣大用戶無電可用，影響民生用電及經濟之發展深鉅，縱得以遷移，所需工程款高達6823萬7,000元，而系爭電塔基地僅占用54.90平方公尺，上訴人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有違民法第148條規定。如伊應給付不當得利，依系爭土地附近為農業區，交通不便，低度經濟開發等情，應以申報地價年息3％計算，較為適當等情，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108-110頁、217頁）：

　㈠源民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源民安公司）設立於59年2月17日，當時之董事長為○○○、常務董事為○○○，而○○○與○○○為兄弟關係，且其等住址相同。嗣源民安公司於106年6月16日變更名稱為晴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源民安公司與上訴人係同一法人（見原審卷第69-76頁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

　㈡系爭土地重測前為○○段000-0地號，於60年3月31日之所有權人為○○○、○○○（應有部依序為6/10、4/10）。嗣○○○於61年8月9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其應有部分4/10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於75年2月21日以出典為原因將其應有部分6/10移轉登記予○○○，而○○○則於78年5月17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源民安公司（見原審卷65-68頁土地登記總簿節本、臺灣省臺中縣第一類土地登記簿勝本、233-261頁、279-284頁臺中市豐原地政務所函附之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地籍異動索引、人工登記舊簿）。

　㈢系爭承諾書記載承諾人○○○願將所有系爭土地中面積17.545坪、補償費每坪單價680元提供予被上訴人作為電塔基地之用，並於第2條約定「本承諾書以台灣電力公司需用上列土地期間為有效期間。」、第3條約定「承諾人不得在上列用地範圍內耕作或作其他任何用途。」、第4條約定「依前條所定承諾人不能在建立電塔基地範圍內作任何用途因而減收由台灣電力公司一次付給承諾人1萬1,930.6元整作為減收之補償費由承諾人另行出具收款收據。」等語（見原審卷91頁土地使用承諾書）。

　㈣系爭電塔之線路及電塔號碼分別為「天輪-翁子線、058」（現已改編為「馬鞍～潭南線、＃43」），係被上訴人於64年9月間在系爭土地及相鄰土地上興建完成，其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範圍如編號（A）所示、面積54.9平方公尺（見原審卷77-81頁照片、財產清冊、地籍航照套繪圖、本院卷185頁土地複丈成果圖）。

　㈤源民安公司於62年1月10日在系爭○○段000-0地號土地及相鄰同段000-0地號土地上興建完成系爭廠房，並於62年6月9日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而系爭廠房並未使用系爭鐵塔基地（見原審卷93-107頁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建物平面圖）。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主張伊所有系爭土地（重測前為○○段000-0地號），遭被上訴人施設之系爭地上物占用如編號A所示部分（面積54.90平方公尺），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⒈⒉⒋），堪信為真實。

　㈡上訴人復主張被上訴人無權占有系爭土地，並獲有不當得利，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兩造爭執項為：⒈被上訴人是否無權占有系爭土地：⑴系爭承諾書是否真正?⑵被上訴人設置系爭電塔是否符合系爭規定或98年1月23日修正前民法（下稱舊民法）820條之規定?⑶本件有無債權物權化之適用?⒉如系爭電塔係無權占用，上訴人請求拆除系爭電塔返還占用土地，是否違反民法第148條規定?⒊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多少?

　㈢被上訴人是否無權占有系爭土地?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為民法第767條第1項所明定。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511號判決參照）。查上訴人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且被上訴人不爭執占有系爭土地，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依上開說明，自應由被上訴人就其占有之正當權源負舉證之責。

　⒉系爭承諾書是否真正?

　⑴按當事人提出之私文書，必先證其真正，始有形式之證據力，此形式之證據力具備後，法院就其中記載調查是否與待證事項有關，始有實質之證據力。且私文書之真正，如他造當事人有爭執者，則舉證人應負證明其真正之責（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93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兩造均不爭執系爭電塔係被上訴人於64年9月間在系爭土地及鄰地興建完成（見不爭執事項⒋），而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土地原共有人○○○已承諾伊得在系爭土地設置系爭電塔等語，並提出系爭承諾書為證（見原審卷91頁），已為上訴人所否認，並爭執該承諾書形式上真正，依上說明，自應由被上訴人負證明該承諾書真正之責。

　⑵觀之被上訴人所提出因興建系爭電塔所取得之3份承諾書（見原審卷91頁、333頁、335頁），其中1份即系爭承諾書之立書人為○○○，另1份承諾書之立書人為吳盛才，並由○○○為證明人（下稱吳盛才承諾書），第3份則無任何○○○之簽名；而系爭承諾書與吳盛才承諾書上之○○○簽名，其結構、運筆、神韻，以肉眼觀之，已有明顯不同。又兩造均不爭執上訴人設立時，○○○為常務董事，○○○是董事長（見不爭執事項⒈），而依本院向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函調之上訴人登記卷宗（見本院卷231頁），得知上訴人分別於61年11月5日召開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61年11月29日召開董事會、64年4月12日召開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64年5月16日召開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時，均由○○○負責記錄。經綜觀上開會議決議錄上之手寫文字，筆劃清瘦、線條柔和，筆跡明顯娟秀細膩（見公司登記案卷第7-12、17-23頁）。再比對吳盛才承諾書與上開決議錄上「○○○」之筆跡，亦屬筆劃清瘦、線條柔和、字體工整，娟秀細膩，且其中「發」一字簽名方式，均以簡體或較少之筆劃，筆跡大致雷同；然系爭承諾書上「○○○」簽名筆跡之筆劃粗曠、線條陽剛、字體較為潦草，以肉眼辨識即可看出與上開決議錄及吳盛才承諾書上之「○○○」簽名特徵明顯不同，尚難認系爭承諾書確為○○○所親自簽名。

　⑶被上訴人雖聲請證人○○○即○○○長子證明系爭承諾書為真正。而證人○○○於原審審理時固證稱：系爭承諾書上○○○的筆跡、印文與伊父親之簽名、印文相似等語，然證人○○○雖有看過○○○簽名，但沒有看過系爭承諾書上○○○簽名，僅以系爭承諾書上「尤」字的樣式來推測為○○○所簽名，其從未看過系爭承諾書上○○○之印章及印文，而○○○於○○○簽署系爭諾書時，年僅7歲，且不清楚○○○之土地位在何處，亦不知○○○將土地提供被上訴人興建系爭鐵塔等情，亦據其陳明在卷（見原審卷270-273頁），顯見○○○並未在場見聞○○○簽署系爭承諾書之經過，且當時其尚年幼，亦未提出相同時期之筆跡、印文供其比對，則所為證詞顯不足以證明系爭承諾書上「○○○」之印文、簽名，確為○○○親自簽名與用印。此外，被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承諾書為真正，依上說明，自不得採為本件判決基礎。

　⒊被上訴人是否合法設置系爭電塔?

　⑴關於設置系爭電塔是否符合系爭規定：

　①按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為憲法第143條第1項所明定。而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32號解釋參照）。又系爭規定：電業於必要時，得在地下、水底、私有林地或他人房屋上之空間，或無建築物之土地上設置線路，但以不妨礙其原有之使用及安全為限，並應於事先書面通知其所有人或占有人，如所有人或占有人提出異議，得申請地方政府許可先行施工，並應於施工5日前，以書面通知所有人或占有人。故電業所設置之項目為「線路」，且符合「必要時」及「不妨礙其原有使用及安全」之實質要件，並履行「事先書面通知其所有人或占有人」之程序，方可在無建築物之土地上設置線路。

　②上訴人主張系爭規定所稱「線路」不包含電塔，固為被上訴人所爭執。然系爭規定之文義明確規範其電業設備乃指「設置線路」，但電業法就「線路」之定義並無明文規範，又依該條明定「地下」、「水底」、「房屋上之空間」、「無建築物之土地上」，並須以「不妨害其原有之使用及安全為限」，充其量應僅能解釋此部分條文乃規範電業之「線路」無害通過土地或房屋上下空間之情形。且基於對人民財產權限制及侵害之法律應有明確規定之法律精神，自不能任意擴張解釋「線路」包含使用土地表面設置電塔之情形。又對照舊電業法第50條（即修正後電業法38條）規定：電業因工程上之必要，得使用河川、溝渠、橋樑、堤防、道路、公有林地及其他公共使用之土地，但以不妨礙其原有效用為限，並應於事先通知其主管機關。參照電業法於106年1月26日修正第38條之立法理由係：「依使用土地狀況不同，區分為直接使用土地及使用土地上空、地下，分列於本條及第39條規定」（見本院卷61-62頁），可知舊電業法第50條乃係規範「電業需用土地之要件」、系爭規定（即修正後電業法38條）則係規範「無害通過線路之要件」。且就修正後第39條文字修正為：「得於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之上空及地下設置線路」，即明確指出係「上空」、「地下」，其立法理由為：「將空間範圍依實際需要限制於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之上空及地下，以資明確」（同上卷頁），堪認系爭規定所稱線路，應係指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之情形。本件被上訴人所設置系爭電塔乃係使用系爭土地之地面，顯非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依上說明，已難遽認系爭電塔屬系爭規定之線路。

　③被上訴人雖援引「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原名稱：「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則」，於102年10月14日更名為「電業供電線路裝置規則」，再於106年10月24日更名，下稱輸配電規則）第7條第1款、第54款及電業法第2條第16款、第14條規定，辯稱：舊電業法第51條之線路應包括支撐物即系爭鐵塔，已為上訴人所爭執。而輸配電規則係依舊電業法第34條授權而來，嗣因電業法於106年1月26日修正公布，而輸配電規則法源依據為電業法第25條第1項，乃將同屬規範輸配電業設備相關之「變電所裝置規則」及「電業控制設備裝置規則」參採納入修正。觀之77年2月8日修正公布之輸配電規則第3條名詞定義第2款「塔線」、第3款「供電線路」，與現行輸配電規則第7條第1款「供電線路」、第54款「支持物」之用詞定義並不相同，且輸配電規則於102年10月14日新增第2條規定（立法目的）已說明係為提供人員從事裝設、操作，或維護電業之供電線路、通訊線路及相關設備時之實務安全防護，包括對從業人員和民眾安全基本規範，其制定之目的係為求電業設備裝設、操作，或維護之標準化，所訂立之作業規範，故該規則所為之名詞定義，尚難援引為其母法即電業法相關名詞之解釋。至電業法第2條用詞字義第16款「電力網」及第18款「線路」之定義，則均核係現行法之定義，為舊電業法所無，自無從以現行法之定義，據以反推系爭規定之線路包括「電塔」。

　④況且，如認系爭規定之「線路」包括設置系爭電塔，則無異允許電業在必要時，逕得在他人無建築物之土地上設置電塔，而不需經由徵收或價買之程序，此顯非系爭規定立法目的之所在，並嚴重侵犯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再者，電塔之設置本身即已變更土地原來使用之狀態，如認系爭規定定所稱之「線路」，包括電塔在內，則豈有可能發生於他人無建築物之土地上設置電塔，卻不妨礙土地所有人或占有人原有使用之情形。故系爭規定所稱「線路」，應係指通過他人土地或建築物之地下、水底或上空之電（纜）線，並不包括電塔在內，否則該條但書之前段豈非成為贅文。據上，系爭規定所稱之「線路」不包括電塔。

　⑤再者，設置系爭電塔雖屬遠年舊事，縱因舉證困難而降低證明度，然被上訴人無法證明系爭承諾書之真正，且系爭電塔雖設立多年，但占有他人土地之原因多端，被上訴人復未能舉據證明於設置系爭電塔前，已事先以書面通知系爭土地所有人或占有人，亦無何相關申請地方政府許可先行施工，並於施工5日前，以書面通知所有人或占有人之相關資料，自難遽認被上訴人設置系爭電塔之初，已按系爭規定行之。是其所辯系爭電塔係依系爭規定合法設置，尚難採信。

　⑵關於設置系爭電塔是否符合民法820條規定：　

　①按共有物，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共有人共同管理之。為舊民法第820條第1項所明定。又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得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者，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僅以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永佃權、地役權或典權等為限。至共有物之出租、出借，乃共有物之管理行為，並無該條項規定之適用，即應適用民法第820條第1項之規定，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共有人全體共同為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070號、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73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查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於60年3月31日間，所有權人分別為○○○及○○○（權利範圍依序為6/10、4/10），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⒉），而被上訴人並無法提出設置系爭電塔已取得地主○○○、○○○同意之證明，亦不符民法第820條所定之要件。

　⑶至被上訴人雖抗辯本件有債權物權化之適用云云，然被上訴人既無法證明與原地主○○○、○○○間有一定合法使用系爭土地之債權關係存在，自無探究本件有無適用債權物權化之必要，併予敘明。

　⒋據上，被上訴人未能證明取得系爭土地所有人○○○、○○○之同意，或依系爭規定合法在系爭土地設置系爭電塔，其無占有系爭土地合法權源，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無權占有系爭土地，應堪採信。

　㈣上訴人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占有之土地，是否違反民法第148條規定?

　⒈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民法第148條所明定。又所謂權利濫用，係指外觀上徒具權利行使之形式，實質上違背法律之根本精神，亦即與權利之社會作用及其目的相背馳，應客觀觀察一切具體情事，尤應綜合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判斷。而權利人在相當期間內不行使其權利，依特別情事，足以引起義務人之正當信賴，認為權利人不欲行使其權利，或不欲義務人履行其義務，或以此信賴為其行為之基礎，按一般社會通念，應對義務人加以保護，即認權利人所行使之權利，不發生應有之效果，此乃源於誠信原則之權利失效原則（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52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早已知悉系爭鐵塔建置在系爭土地迄今，卻於50年後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占有土地，有違民法第148條規定，而為權利濫用等語，固為上訴人所爭執。然查上訴人於62年6月9日在系爭土地上興建完系爭建物，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⒌），可見上訴人容任系爭電塔設在系爭土地存在長達50年，而未行使物上請求權。再者，上訴人在系爭土地西側沿著地界線建造圍牆，卻至系爭電塔處突向內退縮而形成截角，系爭電塔東南側與圍牆之界線相契合，經本院勘驗及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測量結果相符，有勘驗筆錄、照片、附圖可佐（見本院卷153-168頁、185頁）。且觀現場照片，系爭建物及圍牆均已老舊，部分圍牆復有脫落、破損，顯已年代久遠，可見上訴人於系爭建物興建之際，應已知悉系爭電塔設置在系爭土地，並刻意避開系爭電塔所在位置興建圍牆，足使被上訴人信賴上訴人不反對其占有系爭土地。

　⒊再被上訴人抗辯系爭電塔僅占用54.90平方公尺，若予拆除，上訴人所得利益甚微，但對他人及社會造成極水損失等語，亦為上訴人所爭執。而被上訴人主張系爭電塔為輸電鐵塔，係自天輪及馬鞍電廠輸送電力至新社、上城、潭南3所變電所，供應北屯區等6行政區，影響戶數達7萬3,973戶，目前仍供電使用中，如需遷移，除用地取得不易外，因系爭電塔為角度塔（線路轉角處），若改遷移他處，須將前、後電塔一併納入考量並辦理導線更換作業，評估遷改建預計費用為9105萬元等情，有被上訴人提出之工作單、鐵塔用地土地買賣契約書影本都市地價指數、被上訴人之台中區營業處函、大甲溪發電廠函為證（見本院卷133-149頁），而上訴人並不爭執上開證據形式之真正，復表示：遷移電塔費用之計算，被上訴人是專業的等語（見本院卷107頁、206頁），堪認被上訴人本於其專業而對系爭電塔遷移所需費用之計算，有參考價值。另上訴人固主張因被上訴人設置系爭電塔，影響系爭土地交易價值、開發使用，應參酌臺中市辦理公共工程拆遷建築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依拆系爭電塔周圍之建物，而需給予補償費1億3,359元云云，為被上訴人所爭執，且上訴人復未提出因設置系爭電塔有何拆除上訴人建物之情事，更無相關之舉證，自難憑採。又被上訴人在系爭土地上設置系爭電塔，對上訴人之所有權行使固非無影響；然系爭電塔占有系爭土地之位置僅在西北角落，占有之面積僅54.90平方公尺，於系爭土地占比甚微，並為上訴人以圍牆將之區隔在其廠區外，可見系爭電塔對上訴人使用系爭土地之影響不大。何況，上訴人以系爭土地連同其他土地建物，尚能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3億6000萬元予新光銀行，有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可稽（見原審卷93-100頁），則縱有系爭電塔之存在，對上訴人能否借貸不生影響或影響甚微。故如將系爭電塔拆除，對上開地區廣大用電戶及公共利益造成之損害，顯然遠大於上訴人所得利益。

⒋據上各情，上訴人既逾50年長時間不行使其權利，且外觀上

　　足以引起被上訴人之正當信賴，且拆除系爭電塔對他人及公

　　共利益之損害，遠大於上訴人所得利益，依上說明，應認上

　　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電塔，違反民法第148條規定。

　　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電塔，並返還占用部分土地，為無理由。

　㈤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於所有權人行使所有權不符民法第148條規定，致限制其權利之行使，不得訴請占有人拆除地上物並返還土地情形，占有人與受讓土地所有權之第三人間，究無任何法律關係，卻因而可使用土地而受利益，致第三人對該土地之使用收益或處分權能受限制而受損害，第三人自非不得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占有人返還不當得利，以平衡保障其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4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其數額則由法院參考土地申報地價、土地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占有人使用土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以為酌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無權占有系爭土地，雖因上訴人違反民法第148條規定，而限制其所有權，致不能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占有之土地，但兩造間究無任何法律關係，被上訴人卻可使用系爭土地而受利益，依上說明，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起訴前5年，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返還所占有土地之日止，所獲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自屬有據。

　⒉次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10%為限，土地法第9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土地及建物之總價額，土地價額依法定地價，即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建築物價額則依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估定之價額，此觀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及土地法第148條規定自明。在平均地權條例施行區域，則係指土地所有權人於地政機關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之公告申報期間內自行申報之地價，如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即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亦有明定。又基地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申報地價為基礎外，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承租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定，並非必達申報總地價年息10%最高額（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3071號裁判參照）。查系爭土地位處郊區，須經由豐勢路2段489巷對外連接豐勢路，週邊有少數建物，其餘大多為農業使用，未有商業活動等情，有地圖、現場照片可參（見本院卷159-168頁）。本院審酌被上訴人為發電、售電業者，其以系爭電塔占有系爭土地供電，固有營利性質，然該電塔為系爭供電地區電力重要輸電線路，業據被上訴人提出之電力輸電線路、導引表、地籍圖資為證（見原審卷83頁、317-328頁），顯具相當公益性，而系爭電塔在系爭土地位置呈三角型，致令上訴人系爭土地之方正性受有影響，再參酌當地繁榮程度、經濟活動情況、交通便利性及生活機能度等情，應以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適當，上訴人主張按鄰近區域實價登錄之租金計算每月不當得利金額5,763元，顯然過高，被上訴人主張應按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3%，則屬過低，均無可採。又系爭土地107年、109年、111年每平方公尺之申報地價依序為1,360元、1,120元、960元，有地價第二類謄本、公告地價查詢資料可稽（見本院卷307-312頁）。而地主應每2年，於主管機關辦理規定地價程序公告時，申報地價1次，此觀平均地權條例第14條至第16條規定即明，是108年、110年每平方公尺即無須申報地價，仍各與107年、109年申報地價相同，依序為1,360元、1,120元。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起訴前5年即自107年6月10日起至112年6月9日，計1萬5,766元（計算式如附表所示），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依上開占用面積，乘以系爭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5，再除以12計算之金額範圍內之不當得利，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㈥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萬5,76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7月12日（見原審卷4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請求被上訴人自112年7月12日起至返還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依上開占用面積，乘以系爭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5，再除以12計算之金額，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占用之土地予上訴人，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本件不得上訴第三審，判決後即告確定，自無假執行宣告之必要，上訴人假執行之聲請，應予駁回。至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

　㈦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法　官　高英賓

　　　　　　　　　　　　　　　　　　　法　官　莊宇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謝安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附表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  占用面積 54.9㎡ 土地價額（元/㎡） 107年至108年：1,360元 109年至110年：1,120元 111年至112年：960元 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 107年6月10日起至112年6月9日，計1萬5,766元 　㈠107年6月10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2,085元 　　計算式：（54.9㎡×1,360元×0.05×6/12）＋（54.9㎡×1,360元×0.05×1/12×21/30） 　㈡108年：3,733元 　　計算式：54.9㎡×1,360元×0.05×1 　㈢109年至110年：6,149元　 　　計算式：54.9㎡×1,120元×0.05×2　 　㈣111年：2,635元 　　計算式：54.9㎡×960元×0.05×1　　 　㈤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6月9日：1,164元　 　　計算式：（54.9㎡×960元×0.05×5/12）＋（54.9㎡×960元×0.05×1/12×9/30）  





